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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對銀髮族平衡與步態之檢測工具─Tinetti 

Assessment Tool 本土化後於施測時，不同背景之評分者間所評出之差

異性，並以台中市北區老年人為研究對象。資料回收後是以 SPSS 10.0

版分別進行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Kendall和諧係數、t-test、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

處理。 

本研究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果發現：無論在平衡部分或

步態部分，3組評分者的評分均無顯著差異，而且 3組評分者對 7位受

試者評分的可信度相當一致。第二階段發現：不同居住情形、不同目

前行走狀況及有無患有疾病與檢測得分有顯著差異，即獨居老年人在

步態得分優於與家人同住者、不需輔助器者在平衡與步態得分上均優

於使用柺杖者、沒有罹患疾病者在步態得分上優於患有疾病者。另外，

與家人住且需要柺杖者、現在沒有運動且患有疾病四者其平衡（11）、

步態（11）和總分（22）得分最低。各自變項中以目前行走狀況對平

衡、步態及總分得分有較大的預測力。 

 

關鍵詞：平衡、步態、檢測工具、Tinetti Assess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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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eh, Feng-Yu (2003). Th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balance and gate assessment 

tool for the elderly – Focus on Tinetti Assessment Tool.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be into the grading differences among grad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hen the elderly’ balance and gait assessment tool, the 

Tinetti Assessment Tool, is employed domestically. The elderly living in northern 

Tai-Chung, Taiwan were sampled as study population. All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by employing computational and statistical programs, which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OVA,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t-test, two-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under 

the SPSS 10.0 version.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to show that there were 

no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grading results of balance and gait from the three groups of 

graders. Meanwhil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valuations on the seven testees was identical 

among all three groups of graders. In the second stage, obvious differences of 

assessment result can be detected among eld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se 

background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s, 

difference in walking ability,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healthiness. Independent elders 

who were living alone scored better on the gait assessment than those who were living 

with their families. Elders who did not need walking assistance of any kind scored 

better on both balance and gait assessment than those who used cane or other assistant 

devices. Healthy elders scored better on gait than those who were ill. In addition,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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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sted population, those who used walking assistant devices while living with 

families and those who lacked exercise while being ill at the same time scored the 

lowest on balance (11), gait (11), and total score (22). When it came to independent 

testing, the current walking ability of the elders possessed higher predictability in the 

scores of balance, gait, and total score. 

 

Keywords：balance, gait, assessment tool, Tinetti Assess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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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醫 學 發 達 、科 技 進 步 、 健 康 及 營 養 的 重 視 ， 使 得 人 類 的

平 均 壽 命 增 長；加 上 在 1 9 4 6 年 至 1 9 6 4 年 出 生 的 嬰 兒 潮（ b a b y  

b o o m） 目 前 已 在 中 年 且 即 將 步 入 老 年 的 一 代 ， 相 信 在 2 0 1 1

年 後 的 2 0 年 內 ， 全 球 的 老 年 人 口 的 比 例 將 邁 入 高 峰 。 世 界

上 幾 個 國 家 人 口 老 化 的 狀 況 （ 如 表 1 - 1）， 在 2 0 3 0 年 時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均 超 過 2 0 %（ 五 分 之 一 ）， 包 括 台 灣 在 內 的 2 2 . 0 %

約 五 百 三 十 多 萬 人 （ 如 表 1 - 2）， 其 中 特 別 是 日 本 2 8 . 3 %、 德

國 2 5 . 8 %， 及 瑞 典 2 5 . 1 %， 更 高 於 四 分 之 一 的 比 例 。 而 中 國

雖 然 只 有 1 6 %的 比 例，但 因 總 老 年 人 口 數 約 為 兩 億 三 千 多 萬

人 ， 所 以 特 別 在 此 提 出 。  

 

表 1 - 1   各 國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 %）  

國 家  年 份     
 1 9 7 5  2 0 0 0  2 0 1 5  2 0 3 0  
日 本  7 . 9  1 7 . 0  2 4 . 9  2 8 . 3  
德 國  1 4 . 8  1 6 . 2  2 0 . 2  2 5 . 8  
瑞 典  1 5 . 1  1 7 . 3  2 1 . 4  2 5 . 1  
法 國  1 3 . 5  1 6 . 0  1 8 . 8  2 4 . 0  
英 國  1 4 . 0  1 5 . 7  1 8 . 4  2 3 . 5  
美 國  1 0 . 5  1 2 . 6  1 4 . 7  2 0 . 0  
中 國  4 . 4  7 . 0  9 . 5  1 6 . 0  

資 料 來 源 ： U . S .  C e n s u s  B u r e a u .  h t t p : / / w w w. c e n s u s . g o v / p r o d /  

2 0 0 1 p u b s / p 9 5 - 0 1 - 1 . p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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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台 灣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 %）  

國 家  年 份     

 1 9 7 5  2 0 0 0  2 0 1 5  2 0 3 0  

台 灣  3 . 4 9  8 . 6 2  1 1 . 8 9  2 2 . 0 0  

資 料 來 源：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民 9 1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民 國 9 1 年 至 1 4 0 年 人 口 推 計 。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 H O） 的 界 定 ，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數 的 7 %以 上 ，就 是 所 謂 的「 高 齡 化 社 會 」。我 國

則 在 1 9 9 3 年，老 年 人 口 的 比 例 即 超 過 7 %，亦 即 已 步 入 高 齡

化 的 社 會 。 依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2 0 0 2）人 口 推 估 報 告 指 出 ， 台

灣 老 年 人 佔 總 人 口 數 的 比 例 ， 從 2 0 0 2 年 1 0 月 底 至 2 0 2 4 年

將 由 8 . 9 8 %增 加 到 1 7 . 9 2 %， 僅 需 短 短 2 2 年 即 增 加 一 倍 ， 預

計 2 0 2 7 年 ， 也 將 超 過 五 分 之 一 達 到 2 0 . 0 4 %。  

    此 外，台 灣 地 區 每 一 婦 女 生 育 數 的 減 少（ 如 表 1 - 3），卻

是 快 速 的 直 線 下 降 （ 如 圖 1 - 1）， 由 民 國 4 0 年 平 均 每 一 婦 女

生 育 數 為 7 . 0 4 0 個 ， 到 民 國 9 0 年 降 至 1 . 4 3 0 個 ，「 導 致 我 國

的 人 口 結 構 將 由 金 字 塔 型 ， 逐 漸 轉 為 上 寬 下 窄 的 『 倒 金 鐘 』

型 」（ 趙 叔 蘋 ， 2 0 0 2， p . 1 9 6）。  

    「 人 口 老 化 」加 上「 出 生 率 降 低 」所 發 展 出 的 未 來 社 會

型 態，這 將 是 許 多 國 家 即 將 面 臨 的 重 大 考 驗，伴 隨 而 來 的 會

是 一 連 串 的 經 濟 、 社 會 問 題 ，包 括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保 健 及 醫

療 等 。 目 前 ， 我 國 尚 在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初 期 ，我 們 應 該 未 雨 綢

繆，嚴 謹 地 為 未 來 做 好 準 備，以 適 應 並 解 決 即 將 到 來 的 老 化

社 會 問 題。雖 然 我 們 能 擁 有 較 長 壽 的 人 生，但 並 不 意 謂 活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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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   台 灣 地 區 每 一 婦 女 生 育 數 （ 個 ）  

 年 份 （ 民 國 ）  

 4 0 年  5 0 年  6 0 年  7 0 年  8 0 年  9 0 年  

個 數  7 . 0 4 0  5 . 5 8 5  3 . 7 0 5  2 . 4 5 5  1 . 7 2 0  1 . 4 3 0  

資 料 來 源：節 錄 自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民 9 1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民 國 9 1 年 至 1 4 0 年 人 口 推 計 。  

 

 

 

 

 

 

 

 

 

 

 

 

 

 

 

 

圖 1 - 1   台 灣 地 區 每 一 婦 女 生 育 數 近 5 0 年 發 展 圖  

資 料 來 源：節 錄 自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民 9 1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民 國 9 1 年 至 1 4 0 年 人 口 推 計 。  

4 0 年   5 0 年   6 0 年   7 0 年   8 0 年   9 0 年

7  

 

6  

 

5  

 

4  

 

3  

 

︵

民

國

︶

（平均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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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好 。「 人 」 的 寫 法 就 像 人 類 行 走 時 下 肢 的 姿 勢 ， 而 這 樣

的 運 動 行 為，在 人 類 一 生 中 佔 有 極 重 要 的 地 位；尤 其 是 對 老

年 人 而 言 ， 更 是 直 接 影 響 其 生 活 品 質 及 其 他 各 方 面 。  

    由 於 老 化（ a g i n g）現 象 隨 著 年 齡 增 加 而 更 為 顯 著，使 得

老 年 人 的 下 肢 肌 肉 萎 縮、視 力 衰 退 及 神 經 傳 導 功 能 的 明 顯 下

降 ， 導 致 跌 倒 （ f a l l） 發 生 在 老 年 人 身 上 的 現 象 更 加 普 遍 。

C a m p b e l l、 B o r r i e＆ S p e a r s（ 1 9 8 9）及 O ’ L o u g h l i n、 R o b i t a i l l e

＆ B o i v i n（ 1 9 9 3）等 人 之 研 究 中 發 現，在 社 區 居 民 8 0 歲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的 跌 倒 發 生 率，平 均 每 年 有 4 0 %。一 旦 老 年 人 因 跌

倒 而 造 成 了 傷 害，所 影 響 的 層 面 非 但 只 有 其 個 人 本 身，對 於

其 家 庭 成 員 和 社 會 成 本 上 ， 則 需 要 付 出 更 多 的 心 力 及 資 源 ；

同 樣 地 ，對 老 年 人 而 言 ， 除 了 導 致 身 體 功 能 的 損 傷 外 ， 還 會

產 生 心 理 上 的 焦 慮 ， 更 會 造 成 生 活 品 質 的 低 落 。  

因 此，提 供 銀 髮 族 正 確、可 靠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評 量 工 具 作

為 改 善 行 動 能 力 之 依 據，並 藉 由 身 體 的 活 動 來 減 少 因 身 體 各

機 能 退 化 所 可 能 帶 來 的 危 險 及 意 外，實 為 我 們 必 需 努 力 著 手

的 重 要 課 題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的 目 的，是 將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本 土 化 後，

提 供 台 灣 地 區 之 銀 髮 族 正 確 、 可 靠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 工 具 ，

並 應 用 於 日 後 廣 泛 評 量 ， 以 建 立 銀 髮 族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常 模 。

更 期 望 能 藉 此 提 醒 銀 髮 族 改 變 生 活 中 活 動 之 習 慣，進 而 擁 有

更 健 康 的 身 體 與 更 好 的 生 活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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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 可 分 為 下 列 幾 點 ：  

一 、 檢 測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測 時 不

同 背 景 之 評 分 者 間 ， 所 評 出 之 差 異 性 。  

二 、 促 使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用 時 ，

各 評 分 者 的 評 定 結 果 之 信 度 趨 於 一 致 。  

三 、 瞭 解 台 中 市 北 區 居 家 老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現 況 。  

四、提 供 台 灣 地 區 銀 髮 族，一 個 具 體 且 簡 易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 工 具 。  

五 、 提 供 未 來 針 對 老 年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相 關 研 究 之 參 考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 研 究 為 了 提 供 銀 髮 族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檢 測 工 具，先 進 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本 土 化；之 後，再 檢 測 台 中 市 北 區 銀

髮 族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現 況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問 題 為 ：  

一 、 檢 測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測 時 不

同 背 景 之 評 分 者 間 ， 所 評 出 之 差 異 如 何 ？  

二 、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用 時 ， 各 評

分 者 的 評 定 結 果 之 信 度 一 致 程 度 如 何 ？  

三 、 不 同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對 檢 測 得 分 是 否 有 差 異 ？  

四 、 探 討 影 響 檢 測 得 分 之 主 要 因 素 為 何 ？  

五、探 討 本 研 究 受 試 者，在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上 之 得 分，是 否 有 無 達 到 跌 倒 的 高 危 險 程 度（ H i g h  F a l l  

R i s k） ？ （ 如 圖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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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   檢 測 工 具 得 分 之 危 險 程 度 範 圍  

資 料 來 源：h t t p : / / w w w. g e r i e d . c o m / m o d u l e s / A s s e s s / a s s e s s / p e r f  

 o r m a n c e _ o r i e n t e d _ a s s e s s m e n t _ o f _ m o b i l i t y . h t m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所 設 立 的 研 究 假 設 為 ：  

一 、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測 時 不 同 背

景 之 評 分 者 間 之 評 分 沒 有 差 異 。  

二 、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用 時 ， 各 評

分 者 的 評 定 結 果 之 信 度 趨 於 一 致 。  

三、台 中 市 北 區 的 居 家 老 人 之 平 衡 與 步 態，在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上 之 得 分，沒 有 達 到 跌 倒 的 高 危 險 程

度 （ H i g h  F a l l  R i s k）。  

 

 

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 研 究 重 要 名 詞 及 其 定 義 解 釋 如 下 ：  

一、銀 髮 族（ t h e  e d e r l y）：凡 年 齡 在 6 5 歲 及 以 上 的 人 口。 

二 、 平 衡 （ b a l a n c e）： 在 起 立 （ 站 立 ） 及 坐 下 （ 坐 姿 ）

B A L A N C E  S C O R E： _ _ / 1 6（ L e s s  t h a n  1 0  =  H i g h  F a l l  R i s k）  

G A I T  S C O R E     ： _ _ / 1 2（ L e s s  t h a n  9  =  H i g h  F a l l  R i s k）  

T O TA L  S C O R E    ： _ _ / 2 8（ L e s s  t h a n  1 9  =  H i g h  F a l l  R i 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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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過 程 中 ， 身 體 維 持 穩 定 的 能 力 。  

三 、 步 態（ g a i t）： 行 走 時 ， 下 肢 活 動 的 狀 況 ，包 括 ：步

伐 、 步 幅 及 行 徑 等 。  

四、檢 測 工 具（ a s s e s s m e n t  t o o l）：運 用 於 評 估 某 一 事 項、

能 力 之 用 具 。 本 研 究 針 對 老 年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作 評 估 。  

五 、 本 土 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將 外 來 的 事 物 ， 用 自 己 的

文 化 、 言 語 加 以 修 改 ，而 能 符 合 該 地 方 的 需 求 ， 並 將 其 應 用

在 此 需 求 上 。  

六、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由 M a r y  E .  T i n e t t i 於 1 9 8 6

年 所 設 計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評 估 表，用 來 檢 測 與 老 年 人 每 日 活 動

所 需 的 姿 勢 改 變 、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操 作 ， 共 有 1 6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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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就 研 究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探 討，共 包 含 了 四 個 部 分，分

別 為 造 成 銀 髮 族 跌 倒 之 主 要 因 素、銀 髮 族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重

要 性 、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相 關 研 究 及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之

相 關 探 討 。  

 

第一節   造成銀髮族跌倒之主要因素  

 

    「 老 化 是 生 物 共 有 的 生 命 現 象，它 是 全 身 性、漸 進 性 是

不 可 逆 轉 的 過 程，原 因 是 加 齡 所 造 成 的 生 命 機 能 衰 退，所 以

生 物 必 然 會 老 衰 而 死 亡 ， 這 個 相 當 冷 酷 嚴 謹 的 事 實 告 訴 我

們 ， 有 生 之 物 必 定 會 死 」（ 陳 全 壽 ， 2 0 0 1， p . 2 1）。 但 大 部 分

的 人 類 很 少 因 年 老 而 死 亡 ， 而 是 死 於 疾 病 。因 為 老 化 ， 不 但

在 生 理 上 會 使 身 體 運 作 的 功 能（ 如：神 經 系 統 或 骨 骼 肌 群 等 ）

減 退 外 ，而 在 心 理 上 的 焦 慮 和 低 動 機（ 如 ：老 年 人 覺 得 年 老

是 需 要 被 照 顧 的 ）， 均 有 可 能 是 導 致 其 他 疾 病 或 傷 痛 產 生 之

重 要 因 素 。 既 然 如 此 ，如 何 預 防 因 老 化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實 為

我 們 必 需 共 同 重 視 並 加 以 探 討 的 重 要 課 題 。  

    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1） 估 計 ， 自 1 9 9 6 年 起 我 國 每

年 約 有 3 0 0 0 億 台 幣 花 在 醫 療 相 關 費 用 。 另 外 ， 全 民 健 保 實

施 以 及 國 內 人 口 老 化，造 成 慢 性 病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相 關 醫 療 復

健 器 材 需 求 殷 切；其 中 又 以 相 關 於 行 動 或 步 行 為 大 多 數。因

此 ， 接 著 將 就 老 人 行 動 能 力 的 評 估 ， 作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  

    為 了 研 究 跌 倒 的 危 險 因 素，  T i n e t t i、 S p e e c h l e y＆ G i n t e r

等 人 於 1 9 8 8 年，選 擇 了 至 少 七 十 五 歲 以 上 且 居 住 在 社 區 3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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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居 民 為 樣 本，所 有 受 試 者 都 接 受 詳 細 的 評 估，包 括 心 智 狀

態 、 力 量 、 反 射 、 平 衡 及 步 態 的 標 準 化 測 量 。 在 一 年 的 追 蹤

中 ， 1 0 8 個 受 試 者 （ 3 2 %） 至 少 跌 倒 一 次 ， 而 有 2 4 %的 老 人

因 跌 倒 而 受 了 嚴 重 的 傷 ， 和 6 %曾 經 骨 折 。 此 外 ， 跌 倒 會 依

危 險 因 素 數 量 的 減 少 而 降 低 ， 從 零 個 危 險 因 素 有 8 %的 跌 倒

發 生 機 率，到 四 個 以 上 危 險 因 素 的 7 8 %（ p 小 於 0 . 0 0 0 1）。而

約 有 1 0 %的 跌 倒 情 況，發 生 在 患 有 嚴 重 疾 病 的 高 齡 人 口；在

有 危 險 因 素 下 的 所 從 事 活 動 時 ， 發 生 跌 倒 的 機 率 佔 5 %； 而

高 達 4 4 %的 機 率 發 生 跌 倒 ， 則 是 在 環 境 有 危 險 的 時 候 。  

    另 外 ， T i d e i k s a a r（ 1 9 8 6） 也 提 出 預 防 在 家 中 跌 倒 的 危

險 清 單 以 幫 助 老 年 人 保 護 自 己（ 如 表 2 - 1），其 分 類 內 容 如 下： 

 

表 2 - 1   預 防 在 家 中 跌 倒 的 危 險 清 單  

一 般 家 中 環 境  廚 房  浴 室  階 梯  
燈 光  櫥 櫃  浴 缸  高 度  
地 毯  地 板  置 物 架  扶 手  
家 俱  瓦 斯 表  馬 桶  外 型  
桌 椅  椅 子  藥 櫃  狀 態  
暖 氣 設 備  桌 子  門  照 明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T i d e i k s a a r ,  R . ( 1 9 8 6 ) . P r e v e n t i n g  f a l l s :  

H o m e  h a z a r d  c h e c k l i s t s  t o  h e l p  o l d e r  p a t i e n t s  

p r o t e c t  t h e m s e l v e s .  G e r i a t r i c s ,  4 1 ( 5 ) ,  2 6 - 2 8 .  

 

並 加 以 說 明 各 個 項 目 可 能 發 生 的 情 況 ， 和 各 個 狀 況 出 現 時 ，

需 要 注 意 的 事 項 及 修 正 的 基 本 原 理。進 而 做 了 以 下 結 論：基

本 上，預 防 家 中 跌 倒 最 重 要 的 是 改 善 環 境，讓 老 人 盡 可 能 地

避 免 碰 到 可 能 之 危 險。因 此，需 要 藉 由 不 斷 的 努 力 來 修 正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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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的 危 險 。 接 下 來 ， 並 透 過 醫 師 來 提 供 下 列 可 靠 的 指 導 ：首

先，告 知 老 人 及 他 們 的 子 女，住 家 中 家 俱 與 建 築 的 特 徵 可 能

導 致 危 險 之 原 因 ， 並 提 醒 他 們 老 人 容 易 跌 倒 。 其 次 ， 讓 家 庭

中 的 成 員 或 看 護 檢 查 家 中 可 能 有 危 險 的 地 方，且 建 議 他 們 查

看 一 些 特 別 的 部 分 並 做 適 當 的 修 正 。  

    然 而，在 一 般 醫 學 的 診 斷 上，醫 師 通 常 會 依 照 過 去 的 病

史 ， 以 及 看 診 時 詢 問 病 患 的 狀 況 ， 來 作 為 治 療 的 依 據 ， 並 依

此 來 進 行 治 療。但 是，身 體 檢 查 和 臨 床 測 試 的 行 動 能 力 評 估

（ 如：肌 電 圖，電 腦 斷 層 掃 瞄 ），對 老 年 人 來 說 是 不 適 當 的 。

因 為，大 部 分 老 人 醫 學 的 問 題，其 行 動 能 力 的 減 退 和 跌 倒 是

多 因 子 且 重 疊 的 （ T i n e t t i ,  1 9 8 6）。  

    由 於 ， 造 成 跌 倒 的 發 生 ，是 由 很 多 複 雜 的 內 、外 在 因 素

交 互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 其 中 ， 例 如 ： 自 己 的 不 注 意 、 協 調 性 不

好 或 是 肌 力 不 足 …等 為 內 在 因 素 ； 而 如 環 境 、 光 線 不 足 或 意

外 …等 ， 則 為 其 外 在 因 素 。 因 此 ， 平 衡 與 步 態 對 銀 髮 族 本 身

之 探 討 ， 對 其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  

 

 

第二節   銀髮族的平衡與步態之重要性  

 

雖 然 造 成 銀 髮 族 跌 倒 的 因 素 很 多，而 且 我 們 所 能 夠 掌 控

的，只 是 一 些 生 活 上 的 或 是 居 家 環 境 的 危 險 因 子，但 是 對 於

許 多 未 知 的 情 況，或 是 突 發 的 事 件，仍 然 不 是 我 們 所 能 控 制

的 。 對 老 年 人 本 身 而 言 ， 我 們 能 夠 提 供 預 防 跌 倒 的 方 法 ，就

是 了 解 其 本 身 平 衡 與 步 態 的 狀 況，並 從 這 些 狀 況 之 中 找 出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進 而 透 過 有 效 的 方 式 ， 例 如 ： 以 運 動 增 加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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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 是 經 由 專 業 指 導 的 訓 練 來 做 改 善，以 防 止 跌 倒 造 成 的

傷 害 。  

    按 理 來 說，跌 倒 是 肌 肉 萎 縮 和 平 衡 較 不 好 的 表 現。老 年

人 運 動 顯 示 出 增 加 肌 肉 強 度 和 改 善 平 衡，因 此 能 提 供 作 為 在

避 免 跌 倒 時 ， 使 用 運 動 介 入 的 理 由 。 有 運 動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一 組 老 年 人 經 過 四 個 月 一 天 兩 次 的 太 極 運 動 後 ， 共 有 5 6 次

跌 倒 的 發 生；而 相 較 於 另 一 組 透 過 電 腦 平 衡 訓 練 計 畫 的 老 年

人 ， 則 發 生 7 6 次 跌 倒 。 這 結 果 強 調 如 果 我 們 把 在 平 衡 測 試

中 的 擺 動 、 肌 肉 力 量 和 表 現 ，當 作 預 防 跌 倒 的 主 要 因 素 ；這

樣 也 許 會 改 善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表 現，但 跌 倒 的 發 生 不 一 定 會 因

而 減 少 （ M a r i o n ,  2 0 0 1）。  

    關 於 老 人 的 肌 肉 之 研 究 ，陳 全 壽（ 2 0 0 1）所 從 事 之 骨 骼

肌 研 究 中 提 到 ， 左 、 右 腳 屈 肌 的 肌 力 ， 均 小 於 伸 肌 力 。 同 時

年 過 5 0 歲 之 後 ， 肌 力 下 降 幅 度 大 ， 其 中 尤 其 伸 膝 肌 力 的 下

降 幅 度 遠 大 於 屈 肌 肌 力，此 結 果 意 味 著 高 齡 者，行 動 及 站 力

不 便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在 伸 膝 肌 力 ， 及 下 肢 抗 重 力 肌 力 的 下 降 。  

另 外，石 佑 翎（ 2 0 0 2）之 研 究 中 指 出，獨 立 行 走 能 力 的

喪 失 及 行 走 安 全 性 的 降 低，是 老 年 人 進 入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的 常

見 原 因。在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中 的 重 要 目 標 之 一 為 藉 由 促 進、恢

復 或 維 持 行 走 能 力，以 延 續 個 案 之 生 活 獨 立 性 及 增 進 個 案 在

環 境 中 互 動 的 能 力 。 因 此 ， 若 能 減 緩 行 走 功 能 的 退 化 ， 或 許

能 有 效 預 防 機 構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功 能 的 退 化，進 而 促 進 機 構 中

老 年 人 的 獨 立 自 我 照 顧 之 能 力，減 輕 照 顧 者 的 負 擔。其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四 週 的 工 作 取 向 （ t a s k - o r i e n t e d） 行 走 訓 練 ， 是

否 可 以 有 效 提 昇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個 案 的 行 走 功 能。評 估 的 方 式

包 括 行 走 速 度 、 計 時 起 走 測 驗 （ t i m e d  g e t - u p  a n d  g o）、 六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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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行 走 測 試（ s i x - m i n u t e  w a l k i n g  t e s t）、柏 格 氏 平 衡 量 表（ B e r g  

b a l a n c e  s c a l e）和 巴 氏 量 表（ B a r t h e l  i n d e x）等 六 項。所 有 受

試 者 均 接 受 前 測，並 於 四 週 後 接 受 後 測。實 驗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四 週 中 接 受 每 週 三 次 ， 每 次 3 0 分 鐘 的 行 走 訓 練 。 結 果 顯 示

實 驗 組 在 行 走 速 度 （ + 2 . 1 m / m i n） 的 進 步 顯 著 大 於 對 照 組

（ - 3 . 2 m / m i n）。 在 六 分 鐘 行 走 測 試 ， 實 驗 組 （ + 1 0 . 4 m） 的 進

步 顯 著 大 於 對 照 組 （ - 4 . 8 m）。 此 外 ， 實 驗 組 在 計 時 起 走 測 驗

完 成 時 間 （ - 2 2 . 1 s） 的 減 少 顯 著 大 於 對 照 組 （ + 6 . 5 s）。 並 驗

證 此 行 走 訓 練 ， 能 有 效 提 昇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個 案 的 行 走 能 力 。  

因 此，銀 髮 族 行 動 能 力 的 優 劣 與 否，時 常 直 接 地 影 響 到

跌 倒 的 發 生 ； 同 樣 地 ， 也 決 定 了 其 晚 年 的 健 康 與 幸 福 。 為 了

使 銀 髮 族 們 仍 然 能 過 著 愉 快 且 高 品 質 的 生 活，唯 有 使 其 維 持

「 人 」 的 運 動 方 式 ， 及 擁 有 良 好 的 行 動 能 力 。  

 

 

第三節   平衡與步態之相關研究  

 

一 、 平 衡  

    平 衡 共 包 含 了 三 要 素 ： 穩 定 性 、 對 稱 性 及 動 態 穩 定 性 。

所 謂 穩 定 性 （ S t e a d i n e s s） 即 在 靜 止 時 ， 維 持 身 體 最 小 的 搖

晃 程 度。對 稱 性（ S y m m e t r y）同 樣 在 靜 止 時，肢 體 兩 側 重 量

均 衡 分 佈。動 態 穩 定 性（ d y n a m i c  s t a b i l i t y）在 動 作 時，維 持

姿 勢 的 平 衡 而 不 跌 倒。另 外，平 衡 的 類 型 分 為 靜 態 平 衡 與 動

態 平 衡。靜 態 平 衡（ B a l a n c e  o f  S t a t i c）即 為 在 靜 止 時，保 持

直 立 不 跌 倒 的 能 力 。 動 態 平 衡 （ B a l a n c e  o f  D y n a m i c） 就 是

動 作 時，保 持 不 跌 倒 的 能 力，或 是 由 不 平 衡 狀 態 恢 復 到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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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 力 （ 楊 家 榮 ， 2 0 0 1）。  

    國 外 多 數 的 研 究 指 出，人 體 動 態 站 立 平 衡 能 力 之 評 估 與

訓 練，乃 是 對 於 病 患 平 衡 障 礙，及 誘 發 協 調 能 力 的 有 效 方 法

（ A n d r e s ,  1 9 8 0； C h a n d l e r ,  1 9 9 0； N a s h n e r ,  1 9 7 9）。而 且，為

了 保 持 平 衡，人 體 必 須 隨 時 瞭 解 環 境 的 狀 況，而 由 數 個 感 覺

及 認 知 系 統 ， 不 斷 地 採 取 適 當 的 反 應 ， 以 因 應 外 界 的 變 化 。  

    故 林 志 杰（ 1 9 9 6）指 出 影 響 平 衡 控 制 包 含 下 列 三 大 系 統： 

（ 一 ）本 體 感 覺 接 收 器 ： 促 使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得 知 ，任 一

瞬 間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相 關 位 置 ， 及 身 體 與 地 面 相 對 關 係 。  

（ 二 ）內 耳 前 庭 系 統 ：經 由 半 規 管 內 淋 巴 液 的 流 動 ， 以

及 耳 石 的 傾 斜 ， 得 知 頭 部 的 位 置 、 方 向 及 加 速 度 的 方 向 。  

（ 三 ）視 覺 系 統 ： 提 供 身 體 與 外 界 互 動 的 訊 息 ， 引 導 身

體 做 必 要 的 反 應 。  

二 、 步 態  

    「 步 態 分 析 是 生 物 力 學 中 一 門 相 當 重 要 的 課 題，因 為 步

行 雖 然 是 一 種 簡 單 而 自 然 的 動 作，卻 必 須 靠 骨 骼、肌 肉 和 神

經 系 統 的 互 相 配 合 協 調 來 達 成。由 於 牽 涉 到 諸 多 關 節 運 動 與

肌 肉 的 收 縮，其 複 雜 性 相 對 的 提 高 許 多，而 步 態 分 析 及 在 研

究 人 體 步 行 時 ， 相 關 的 時 間 及 距 離 參 數 ， 如 速 度 、 步 頻 、 步

長 、 步 寬 等 參 數 ； 運 動 學 （ K i n e m a t i c s） 分 析 ， 如 各 關 節 角

度 、 角 速 度 變 化 ； 動 力 學 （ K i n e t i c s） 分 析 ， 如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 關 節 作 用 力 及 作 用 力 矩 等 ； 能 量 耗 費 分 析 ， 如 步 行 耗 氧

量 與 心 跳 率 變 化 等，以 及 肌 電 訊 號 的 分 析，如 步 行 中 各 運 動

肌 群 的 肌 肉 活 化 時 間 與 活 化 程 度 的 探 討。綜 合 以 上 的 分 析 結

果，將 可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步 態 控 制 的 機 轉，並 可 用 於 分 析 異 常

步 態 的 發 生 原 因 」（ 黃 世 旭 ， 1 9 9 5， p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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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常 的 步 態 動 作 分 析，在 生 物 機 械 中 的 成 份，像 是 關 節

的 角 度 、步 幅 長 度 及 步 頻 ， 均 是 以 電 腦 、 照 相 機 和 與 特 殊 的

步 道 結 合 來 測 量 的。因 此，有 直 接 觀 察 及 不 需 藉 由 間 接 測 量

的 功 能。分 析 正 常 步 態 動 作 的 專 業 知 識 及 特 殊 設 備 所 需 的 花

費 ， 對 有 行 動 問 題 的 老 年 病 患 做 動 作 分 析 ，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

更 重 要 的 限 制 是，將 重 點 放 在 步 態 與 動 作 看 起 來 如 何，而 不

是 一 個 人 能 或 不 能 做 些 什 麼 （ 如 ： 在 安 全 且 有 效 地 操 作 下 ，

每 一 位 醫 師 都 能 清 楚 地 看 到 病 患 異 常 的 步 態 ）。 同 樣 地 ， 人

工 裝 置 的 步 態 分 析，無 法 對 於 影 響 行 動 及 跌 倒 中，為 一 重 要

因 素 的 "環 境 "進 行 測 量 （ T i n e t t i ,  1 9 8 6）。  

    平 衡 與 步 態 是 一 個 人 行 動 能 力，所 表 現 出 來 最 明 顯 的 狀

態 之 一 。因 此 ，以 平 衡 及 步 態 之 評 估 方 式 ，即 能 檢 測 出 其 行

動 的 能 力 。 為 了 要 準 確 、 可 靠 及 客 觀 地 達 到 評 估 的 效 果 ，耶

魯 大 學 醫 學 院 的 教 授 T i n e t t i 藉 由 生 物 工 程、整 形 外 科 醫 師 、

神 經 科 醫 師、風 濕 科 醫 師 及 物 理 治 療 醫 師 來 進 行 確 認，評 估

觀 察 時 應 該 包 括 那 些 事 物，及 應 該 如 何 來 做 這 些 觀 察，並 於

1 9 8 6 年 設 計 出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有 鑒 於 國 內 對 平 衡

與 步 態 相 關 的 評 估，仍 著 重 於 使 用 儀 器 階 段，並 未 用 類 似 本

研 究 之 評 估 工 具 結 合 診 斷 與 治 療，所 以，研 究 者 以 討 論 此 工

具 作 為 開 端，並 期 望 對 於 老 年 人 的 相 關 問 題，能 盡 一 份 心 力。 

 

 

第四節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之相關探討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M a r y  E .  T i n e t t i（ 1 9 8 6） 設 計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評 估 表，來 測 量 與 老 年 人 每 日 活 動 所 需 的 姿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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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變 、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操 作 ， 共 有 1 6 題 （ 平 衡 9 題 共 1 6 分 ，

步 態 7 題 共 1 2 分 ）， 由 研 究 人 員 進 行 直 接 觀 察 ， 採 用 通 過 /

不 通 過 方 式 計 分 ， 全 部 通 過 是 2 8 分 。 題 目 包 括 坐 下 、 從 椅

子 站 起、彎 腰 等 項 目。分 數 越 高，代 表 平 衡 及 步 態 越 好。M a r y  

E .  T i n e t t i（ 1 9 8 6）報 告 評 估 者 間 的 信 度 和 重 覆 測 試 的 信 度 均

在  . 9 5 以 上 。  

    以 下 為 T i n e t t i 針 對 評 估 老 年 人 行 動 能 力 上，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一 、 行 動 表 現 的 評 估  

    行 動 即 繞 行 本 身 環 境 的 能 力，是 由 多 種 的 操 作 所 組 成 的

一 個 複 雜 作 用。操 作 的 成 分 是 多 種 身 體、認 知 及 心 理 的 特 徵

所 整 合 而 成 的。所 建 議 的 行 動 問 題 之 評 估 包 括，不 但 有 直 接

進 行 操 作 觀 察 的 步 驟，而 且 加 上 仔 細 評 估 後 顯 示 出 特 徵 的 部

分 。 在 臨 床 上 ， 這 個 評 估 可 用 來 確 認 ：（ 一 ） 在 每 天 的 活 動

中 ， 一 個 人 可 能 有 某 些 部 份 的 行 動 問 題 。（ 二 ） 在 參 與 操 作

上 有 所 困 難（ 直 接 觀 察 的 作 用，在 引 導 找 尋 異 常 現 象 ）。（ 三 ）

一 個 人 可 能 受 影 響 的 其 他 問 題（ 如 ： 跌 倒 ）。（ 四 ）醫 學 或 復

健 的 干 預 可 能 改 善 行 動 能 力 。（ 五 ） 環 境 改 善 也 許 能 預 防 的

問 題，及 有 助 於 個 人 在 行 動 上 的 適 應。這 樣 的 評 估 應 同 時 包

括 診 斷 、 治 療 及 建 議 。  

二 、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測 試  

原 先 設 想 檢 測 中 需 要 的 器 材 ：（ 一 ） 不 需 任 何 設 備 和 些

許 的 經 驗 來 控 制，以 便 能 夠 不 用 額 外 的 人 員 訓 練 或 特 殊 的 測

試 裝 置。（ 二 ）不 是 對 於 顯 著 改 變 感 到 敏 感 的，而 是 可 信 的 。

（ 三 ）最 重 要 地，是 表 現 於 一 般 日 常 的 活 動 所 使 用 的 身 體 位

置 改 變 及 步 態 行 進 。 這 些 器 材 反 應 出 ， 先 前 由 生 物 工 程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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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外 科 醫 師、神 經 科 醫 師、風 濕 科 醫 師 及 物 理 治 療 醫 師 所 確

認 過 的，評 估 觀 察 時 應 該 包 括 那 些 事 物，及 應 該 如 何 來 做 這

些 觀 察 。 在 測 試 中 包 含 了 八 個 位 置 改 變 （ 坐 姿 平 衡 、 起 立 、

立 刻 及 持 續 的 起 立 平 衡 、 站 立 時 輕 推 前 胸 、閉 眼 之 平 衡 、轉

圈 時 之 平 衡 和 坐 下 ）， 也 有 八 個 步 態 的 觀 察 （ 開 始 的 狀 態 、

步 高 及 步 幅 、 步 伐 的 連 續 性 、 對 稱 性 、 行 徑 的 偏 差 、 身 體 的

搖 晃 、 走 路 的 姿 勢 和 走 路 時 的 轉 身 ）。 當 預 試 實 施 在 十 五 個

長 期 住 在 安 養 機 構 的 非 臥 床 老 人 時，有 兩 位 觀 察 者（ 一 位 醫

師 及 一 位 醫 學 系 學 生 ） 在 個 別 的 項 目 上 做 記 號 。  

    之 後 ， 為 了 一 個 社 區 跌 倒 計 畫 多 加 入 五 個 平 衡 的 操 作 。

在 站 著 及 背 部 伸 展 時 轉 動 脖 子，這 兩 個 動 作 在 研 究 中 與 跌 倒

相 關，而 且 對 於 每 日 身 體 活 動 中 的 穩 定 性 及 恢 復 性 而 言，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而 且 ， 也 表 示 在 其 他 一 般 日 常 活 動 中 ， 向 上 伸

展、彎 下 腰 來 撿 一 個 東 西 及 單 腳 站 持 續 五 秒，均 包 括 在 老 人

適 應 性 更 高 的 獨 立 生 活 之 內。新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測 試，在 資 料

收 集 人 員 間 之 信 度，由 一 位 醫 師 及 護 士 同 時 地 測 量 十 五 個 受

試 者 所 評 估 出 來 的。超 過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個 案 同 意，而 且 總

得 分 的 差 異 沒 有 大 於 百 分 之 十。評 估 平 衡 的 部 分，帶 領 個 案

通 過 強 調 穩 定 性 的 位 置 及 位 置 改 變。當 在 操 作 進 行 中，觀 察

者 記 錄 動 作 或 顯 示 出 不 穩 的 姿 勢 ， 例 如 ： 勉 強 完 成 演 習 的 、

搖 晃 的 或 是 抓 東 西 來 支 撐 的。每 天 觀 察 這 些 個 案 的 操 作，提

供 在 診 斷 、 治 療 及 評 估 上 更 有 用 的 訊 息 。  

    步 態 是 一 套 複 雜 的 同 步 動 作 ， 需 要 多 種 的 方 式 之 瞭 解 、

特 殊 設 備 及 專 門 知 識 和 經 驗 來 完 成。然 而，主 要 的 看 護 醫 師

或 老 人 學 顧 問 不 是 仔 細 地 注 意 在 分 析 每 個 步 態 的 成 份 上，而

寧 可 發 現 較 容 易 察 覺 的 問 題、觀 察 作 用 及 做 可 能 會 有 改 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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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如 果 在 標 準 嚴 格 的 方 式 下 完 成，連 續 地 考 慮 每 一 個 成

份，觀 察 步 態 就 能 產 生 有 價 值 的 訊 息。步 態 的 特 徵 能 藉 由 異

常 現 象 而 提 醒 ，引 導 出 神 經 及 骨 骼 肌 的 評 估 。 例 如 ： 抬 腿 過

低 的 步 伐 也 許 能 指 出 身 體 另 一 側 腰 或 腳 的 疼 痛 或 虛 弱，需 要

減 少 重 量 的 承 受。重 要 的 是 要 記 得 異 常 步 態 的 特 徵 也 許 是 神

經 或 骨 骼 肌 問 題 的 直 接 反 應 ， 或 是 在 個 人 增 加 穩 定 性 的 部

分，代 表 一 個 需 要 改 善 的 象 徵。這 種 概 念 的 一 個 例 子 是 在 老

年 病 患 中 可 見 ，一 個 屈 曲 姿 勢 的 慢 、短 步 伐 。 這 樣 典 型 的 步

態 能 明 顯 地 代 表 ， 直 接 影 響 在 帕 金 森 氏 症 的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上 。  

然 而，步 態 的 方 式 也 能 做 為 老 年 人 合 適 的 改 善，為 了 任

何 數 量 的 明 確，或 是 從 本 體 感 受 器 減 少 跌 倒 恐 懼 中 察 覺 平 衡

的 問 題 。在 這 例 子 中 ，要 求 病 患 以 盡 可 能 的 快 走 ，有 助 於 患

有 帕 金 森 氏 症 的 人（ 或 其 它 為 了 步 態 方 式 而 固 定 神 經 肌 肉 的

主 要 部 分 ）， 而 將 不 能 獲 得 速 度 ， 反 之 ， 一 個 人 的 步 態 方 式

是 適 當 反 應 的 話，他 將 至 少 在 軀 幹 姿 勢、步 長 及 步 高 上 的 幾

步 中 轉 變，而 接 近 正 常 的 方 式。藉 著 合 併 不 同 平 衡 與 步 態 的

觀 察 ， 及 擁 有 病 患 特 殊 操 作 的 表 現 ，像 是 快 走（ 也 許 強 調 異

常 不 是 明 顯 的 慢 速 ）。 觀 察 平 衡 與 步 態 成 份 的 圖 例 方 法 ， 是

為 了 基 本 的 異 常 來 顯 示（ 相 反 地，顯 示 已 知 有 異 常 作 用 的 影

響 ）， 而 且 確 認 可 能 恢 復 健 康 、 預 防 或 適 合 的 測 量 。 沒 有 呈

現 出 來 的 例 子，還 包 含 了 這 些 操 作 平 衡 與 步 態 成 份 的 完 整 補

充 ， 與 可 能 的 病 原 代 表 了 一 個 詳 盡 的 表 格 ；簡 單 來 說 ， 行 動

能 力 就 是 個 別 操 作 結 果 的 總 計，對 每 一 個 操 作 都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治 療 法 ， 或 是 治 療 、恢 復 健 康 、 預 防 或 適 合 的 測 量 已 經 被

有 效 的 提 供 （ 或 曾 經 測 試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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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結 論  

    雖 然 行 動 能 力 的 衰 退 是 正 常 的，卻 不 是 不 可 避 免 的。既

然 不 是 不 可 避 免 的，我 們 必 須 做 的 是，預 防 因 行 動 能 力 的 衰

退 ， 而 不 斷 加 劇 的 跌 倒 問 題 。對 許 多 老 年 病 患 而 言 ， 看 護 的

焦 點 僅 需 要 從 診 斷 及 治 療 疾 病 上，轉 移 到 確 認 評 估 及 使 評 估

有 效 地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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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章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共 分 為 五 節：第 一 節 為

研 究 設 計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流 程 與 第 五 節 為 資 料 處 理 及 分 析 。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 研 究 方 法 可 分 為 二 個 不 同 階 段 ， 以 下 將 分 別 作 說 明 ：  

一 、 第 一 階 段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來 檢 測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及 以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考

驗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施 測 時 ， 其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 。 在 翻 譯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過 程 中 ， 因 考 量 中 西

方 風 俗、環 境 上 的 差 異，而 以 國 人 較 熟 悉、常 見 之 文 化 及 語 意

進 行 修 改 ， 並 保 留 原 來 版 本 的 涵 意 （ 如 圖 3 - 1）。  

二 、 第 二 階 段  

    施 用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的 實 地 檢 測 ， 目 的

在 瞭 解 台 中 市 北 區 居 家 老 人 在 平 衡 與 步 態 上 之 現 況。透 過 第 一

階 段 的 本 土 化 修 正、評 分 者 之 差 異 性 與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 的

考 驗，並 將 其 結 果 分 析 作 為 修 改 檢 測 工 具 之 依 據。經 由 修 改 過

後，由 研 究 者 擔 任 評 分 者，及 以 3 0 名 台 中 市 北 區 6 5 歲 以 上 的

居 家 老 人 為 受 試 者，來 進 行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檢 測，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 數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 作 各 項 資 料 之

分 析 及 考 驗 （ 如 圖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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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符合取樣條件的老年人

本土化之 T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圖 3 - 1   第 一 階 段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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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第 二 階 段 研 究 架 構 圖  

 

本土化之 Ti n e t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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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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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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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或與家人同住）  
活動能力狀況  

（目前行走狀況、過去運動種類、  
現在運動型態）  
醫療診斷狀況  
自認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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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 共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一 、 評 分 者  

    本 研 究 第 一 階 段 的 9 位 評 分 者 採 立 意 取 樣 法（ p u r p o s i v e  

s a m p l i n g），經 由 大 專 生、醫 療 人 員 以 及 社 區 志 工 各 3 位 來 擔

任，目 的 在 於 檢 測 此 工 具 本 土 化 後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及 考 驗 評 分 者 評 分 的 一 致 程 度，來 確 認 此 工 具 之 本 土

化 和 評 分 者 間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異。立 意 取 樣 法 的 目 的 是 研 究 者

為 了 獲 得 典 型 的 研 究 對 象 或 情 況，以 增 加 對 研 究 現 象 的 理 論

性 瞭 解 所 選 用 的 一 種 判 斷 取 樣（ B u r n s  &  G r o v e ,  2 0 0 1）。第 二

階 段 由 研 究 者 為 評 分 者，目 的 在 瞭 解 台 中 市 北 區 居 家 老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現 況 ， 回 收 資 料 後 並 作 分 析 及 解 釋 。  

二 、 受 試 者  

    從 台 中 市 北 區 3 6 個 里 中，選 取 符 合 標 準 的 6 5 歲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 進 行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檢 測 。 其 取 樣 的 標 準 如 下 ：  

（ 一 ） 非 居 住 在 安 養 機 構 或 老 人 院 者 。  

（ 二 ） 非 臥 床 或 不 能 運 動 者 。  

（ 三 ） 沒 有 規 律 運 動 者 。  

    關 於 評 分 者 與 受 試 者 的 抽 樣 過 程 ， 請 參 照 表 3 - 1。  

表 3 - 1   研 究 對 象  

 評 分 者  受 試 者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9 位 （ 立 意 取 樣 ）  

【 大 專 生 、 醫 療 人 員 與 社

區 志 工 各 3 位 】  

研 究 者  

7 名 （ 隨 機 取 樣 ）  

 

 

3 0 名 （ 隨 機 取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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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使 用 之 工 具 ， 請 參 照 表 3 - 2。 說 明

如 下 ：  

一 、 評 分 者 部 分  

評 分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包 含：填 表 日 期、姓 名、性 別、年 齡 、

職 業 及 教 育 程 度 （ 附 錄 一 ）。  

二 、 受 試 者 部 分  

    受 試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包 含：填 表 日 期、性 別、年 齡、收 入 、

居 住 情 形（ 獨 居 或 與 家 人 同 住 ）、活 動 能 力（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過 去 運 動 型 態 、 現 在 運 動 型 態 ）、 醫 療 診 斷 狀 況 以 及 自 認 健

康 狀 況 （ 附 錄 二 ）。  

    至 於 ， 本 土 化 後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 工 具 （ 附 錄 三 ）， 包 含

平 衡 與 步 態 兩 個 部 份 ， 平 衡 部 份 有 以 下 9 個 項 目 ： 1 .坐 姿 平

衡 、 2 .起 立 、 3 .嘗 試 起 立 、 4 .立 刻 站 立 平 衡 （ 前 5 秒 ）、 5 .站

姿 平 衡、 6 .輕 推、 7 .閉 上 眼 睛、 8 .原 地 踏 步 轉 一 圈、 9 .坐 下 ，

得 分 有 1 6 分。步 態 部 份 則 分 為 7 個 項 目： 1 .開 始 的 步 態、 2 .

步 幅 和 步 高（ a .擺 動 右 腳 b .擺 動 左 腳 ）、 3 .步 伐 對 稱 、 4 .步 伐

連 續 狀 況 、 5 .行 徑 、 6 .軀 幹 、 7 .步 行 時 ， 得 分 共 1 2 分 ， 全 部

總 分 則 為 2 8 分 。  

表 3 - 2   研 究 工 具  

 評 分 者  受 試 者  

第 一 階 段  

 

基 本 資 料  

 

1 .基 本 資 料  

2 .本 土 化 後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 工 具  

第 二 階 段  

 

基 本 資 料  

 

1 .基 本 資 料  

2 .本 土 化 後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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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之 流 程 ， 請 參 照 圖 3 - 3。 在 正 式 研 究

開 始 進 行 前（ 9 1 年 9 月 至 9 2 年 2 月 ），研 究 者 將 先 從 與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及 平 衡、步 態 相 關 之 文 獻，開 始 進 行 收 集 並

整 理 ， 其 中 以 翻 譯 及 修 改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為 此 階 段

主 要 目 的 之 一，並 以 收 集 和 整 理 的 資 料，做 為 修 改 平 衡 與 步

態 工 具 之 依 據 。 接 著 ， 進 行 翻 譯 及 修 改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在 翻 譯 的 過 程 中 （ 9 2 年 2 月 至 3 月 ）， 因 考 慮 西 方 的

風 俗 習 慣 和 地 域 環 境 與 國 內 之 差 異，而 以 國 人 較 為 熟 悉、常

見 的 文 化 及 語 意 進 行 修 改，並 保 留 原 來 版 本 的 涵 意。其 中 由

於 文 化 上 的 差 異 ， 將 各 題 敘 述 評 分 之 順 序 顛 倒 ， 舉 例 如 下 ：  

 

原 文 － S i t t i n g  B a l a n c e   L e a n s  o r  s l i d e s  i n  c h a i r     = 0  

                     S t e a d y,  s a f e               = 1 _ _ _ _  

翻 譯 － 坐 姿 平 衡        穩 定 、 安 全 的 坐 姿         = 1  

                     斜 靠 椅 背 上 或 有 下 滑 現 象   = 0 _ _ _ _  

 

一 、 第 一 階 段 檢 測  

    本 階 段 （ 9 2 年 3 月 至 4 月 ） 以 檢 測 此 工 具 本 土 化 後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 及 考 驗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9 2 年 3

月 底 選 取 九 位 施 測 者，其 中 包 含 大 專 生、醫 療 人 員 與 社 區 志 工

各 3 位 ， 及 7 名 6 5 歲 以 上 符 合 取 樣 標 準 的 老 年 人 為 受 試 者 ，

於 9 2 年 4 月 9 日 實 施 測 試 ， 由 研 究 者 先 行 說 明 評 分 方 式 及 示

範 檢 測 之 動 作，並 由 研 究 者 擔 任 操 作 者 引 領 受 試 者 們 完 成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 的 流 程。之 後，收 回 評 分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及 受 試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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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資 料 和 檢 測 結 果，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測 此 工 具 本 土 化

後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及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求 其 評

分 者 信 度 係 數 值 ， 考 驗 評 分 者 評 分 的 一 致 程 度 。  

二 、 再 修 改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將 回 收 資 料 進 行 整 理 與 分 析 ， 加 上 先 前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

作 為 再 修 改 此 平 衡 與 步 態 工 具 之 依 據 （ 9 2 年 4 月 ）。  

三 、 第 二 階 段 檢 測  

本 階 段 （ 9 2 年 4 月 底 ） 施 測 二 次 修 改 本 土 化 後 之 平 衡 與

步 態 工 具，目 的 在 瞭 解 台 中 市 北 區 居 家 老 人 在 平 衡 與 步 態 上 之

現 況 。 9 2 年 4 月 中 選 取 3 0 名 台 中 市 北 區 6 5 歲 以 上 符 合 取 樣

標 準 的 老 年 人 為 受 試 者 ， 及 以 研 究 者 為 評 分 者 ， 於 9 2 年 4 月

2 3 日 實 施 檢 測 ， 並 由 第 一 階 段 的 評 分 者 從 旁 協 助 以 完 成 平 衡

與 步 態 檢 測。之 後，同 樣 地 回 收 評 分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及 受 試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和 檢 測 結 果，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 數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 作 各 項 資 料 之 分 析 及 考 驗 。  

四 、 資 料 回 收 與 分 析  

在 9 2 年 4 月 至 5 月 間 ， 將 第 一 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 檢 測 的

所 有 資 料 進 行 整 理 與 分 析 ：  

（ 一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測 此 工 具 本 土 化 後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 。  

（ 二 ） 以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考 驗 本 土 化 後 平 衡 與 步 態 工

具 施 測 時 之 評 分 者 信 度 一 致 性 。  

（ 三 ） 以 描 述 統 計 （ 百 分 比 、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P e a r s o n

相 關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作 各 項 資 料 之 考 驗 及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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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取 台 中 市 北 區 3 0 位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為 研 究 對 象  

 

相 關 資 料 收 集  

翻 譯 及 修 改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第 一 階 段 檢 測  

再 修 改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o o l  

第 二 階 段 檢 測  

  

資 料 回 收 與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結 論 與 建 議  

提 出 論 文  

 

 

圖 3 - 3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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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及分析  

 

    一 、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資 料 分 析 部 份 ， 係 運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1 0 . 0 版

電 腦 套 裝 軟 體 ， 並 以 α <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 進 行 以 下 的 資 料

分 析 ：  

（ 一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測 此 工 具 本 土 化 後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 。  

（ 二 ） 以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考 驗 本 土 化 後 平 衡 與 步 態 工

具 施 測 時 之 評 分 者 信 度 一 致 性 。  

（ 三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百 分 比 、 次 數 分 配 、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 數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作 各 項

資 料 之 考 驗 及 分 析 。  

二 、 預 期 結 果  

    透 過 此 本 土 化 之 檢 測 工 具，使 銀 髮 族 了 解 自 己 的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現 況 ， 進 而 參 與 經 由 設 計 過 的 休 閒 運 動 （ 活 動 ）， 改

善 或 提 昇 其 平 衡 與 步 態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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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分 為 兩 個 不 同 階 段 來 討 論，第 一 階 段 主 要 是

做 不 同 評 分 者 評 出 結 果 之 探 討，及 對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 進 行

考 驗，包 含 第 一、二 節。而 第 二 階 段 是 做 台 中 市 北 區 居 家 老 人

在 平 衡 與 步 態 上 之 現 況 ， 如 第 三 、 四 、 五 、 六 節 來 做 討 論 。  

 

第一節   第一階段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第 一 階 段 研 究 對 象 分 為 評 分 者 與 受 試 者，評 分 者 則 分 為 3

組（ 如 表 4 - 1），由 大 專 生、醫 療 人 員 與 社 區 志 工 各 3 位（ 共 9

位 ）來 擔 任，評 分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如 下：女 性 7 人（ 7 7 . 8 %）、男

性 2 人 （ 2 2 . 2 %）； 年 齡 介 於 2 0 - 4 4 歲 ， 以 2 0 - 2 4 歲 （ 3 人 ） 和

2 5 - 2 9 歲 （ 3 人 ） 為 最 多 ， 各 佔 3 3 . 3﹪ ； 職 業 以 學 生 為 多 數 5

人 （ 5 5 . 6 %）， 其 次 為 護 理 師 2 人 （ 2 2 . 2 %）； 教 育 程 度 以 研 究

所 佔 多 數 5 人 （ 5 5 . 6 %）， 其 次 為 大 專 3 人 （ 3 3 . 3 %）。  

表 4 - 1   評 分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 N）  百 分 比 （ %）
性 別  男 性  2  2 2 . 2  
 女 性  7  7 7 . 8  
年 齡  2 0 - 2 4  3  3 3 . 3  
 2 5 - 2 9  3  3 3 . 3  
 3 0 - 3 4  1  1 1 . 1  
 4 0 - 4 4  2  2 2 . 2  
職 業  學 生  5  5 5 . 6  
 護 理 師  2  2 2 . 2  
 社 工  1  1 1 . 1  
 商  1  1 1 . 1  
教 育 程 度  研 究 所  5  5 5 . 6  
 大 專  3  3 3 . 3  
 高 中  1  1 1 . 1  



 

 29

第 一 階 段 受 試 者 共 有 7 位（ 如 表 4 - 2），女 性 受 試 者 4 人

（ 5 7 . 1 %）、 男 性 3 人（ 4 2 . 9 %）； 以 7 5 - 8 4 歲 最 多 ， 共 有 5 人

（ 7 1 . 4 %）， 6 5 - 7 4 歲 為 2 人 （ 2 8 . 6 %）； 居 住 情 形 分 別 為 與 家

人 同 住 4 人（ 5 7 . 1 %），獨 居 3 人（ 4 2 . 9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以

可 走 動 不 需 輔 助 器 佔 大 多 數 為 6 人（ 8 5 . 7 %），需 使 用 柺 杖 為

1 人 （ 1 4 . 3 %）； 醫 療 診 斷 方 面 以 心 血 管 （ 5 7 . 1 %） 與 內 分 泌

（ 4 2 . 9 %） 佔 多 數 ， 其 次 為 肌 肉 與 骨 骼 （ 2 8 . 6 %）； 覺 得 自 己

健 康 狀 況 普 通 為 5 人（ 7 1 . 4 %），及 覺 得 自 己 健 康 狀 況 好 的 為

2 人 （ 2 8 . 6 %）。  

表 4 - 2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 N）  百 分 比 （ %）
性 別  男 性  3  4 2 . 9  
 女 性  4  5 7 . 1  
年 齡 （ 歲 ）  7 4 . 4 3 + 4 . 4 7    
 6 5 - 7 4  2  2 8 . 6  
 7 5 - 8 4  5  7 1 . 4  
居 住 情 形  獨 居  3  4 2 . 9  
 與 家 人 住  4  5 7 . 1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可 走 動 不 需 輔 助 器  6  8 5 . 7  
 需 使 用 柺 杖  1  1 4 . 3  
醫 療 診 斷  （ 部 分 個 案 罹 患 兩 種 以 上 疾 病 ）  
 心 血 管  4  5 7 . 1  
 肌 肉 與 骨 骼  2  2 8 . 6  
 呼 吸 道  0  0  
 內 分 泌  3  4 2 . 9  
 神 經  1  1 4 . 3  
 精 神  1  1 4 . 3  
 泌 尿  1  1 4 . 3  
 其 他  1  1 4 . 3  
自 認 健 康 狀 況  普 通  5  7 1 . 4  
 好  2  2 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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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土化後檢測工具信度之探討  

 

    本 節 旨 在 檢 測 評 分 者 評 分 差 異 性 ， 及 考 驗 其 一 致 程 度 。  

    一 、 評 分 者 評 分 結 果 之 描 述 統 計  

由 表 4 - 3 得 知 ， 平 衡 部 分 中 3 組 評 分 者 對 7 位 受 試 者 所

評 分 之 結 果 ， 大 專 組 平 均 數 為 1 5 . 3 3 4 3， 最 大 值 為 1 6， 最 小

值 為 1 3；醫 護 組 平 均 數 為 1 5 . 5 2 5 7，最 大 值 為 1 6，最 小 值 為

1 4； 志 工 組 平 均 數 為 1 5 . 4 2 8 6， 最 大 值 為 1 6， 最 小 值 為 1 4。

在 步 態 部 分 ， 大 專 組 平 均 數 為 1 1 . 8 5 7 1， 最 大 值 為 1 2， 最 小

值 為 1 0；醫 護 組 平 均 數 為 1 1 . 8 1 0 0，最 大 值 為 1 2，最 小 值 為

1 0； 志 工 組 平 均 數 為 1 1 . 4 7 7 1， 最 大 值 為 1 2， 最 小 值 為 6。  

表 4 - 3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大 專 組（ n = 3） 7  1 5 . 3 3 4 3 . 6 6 7 5 1 3  1 6  
醫 護 組（ n = 3） 7  1 5 . 5 2 5 7 . 5 0 3 5 1 4  1 6  平 衡  
志 工 組（ n = 3） 7  1 5 . 4 2 8 6 . 5 9 8 6 1 4  1 6  
大 專 組（ n = 3） 7  1 1 . 8 5 7 1 . 2 6 9 0 1 0  1 2  
醫 護 組（ n = 3） 7  1 1 . 8 1 0 0 . 2 6 2 7 1 0  1 2  步 態  
志 工 組（ n = 3） 7  1 1 . 4 7 7 1 . 8 7 7 9 6  1 2  

 

二 、 評 分 者 評 分 差 異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對 3 組 不 同 評 分 者 的 平 衡 及 步 態 評

出 結 果 進 行 考 驗 。 由 表 4 - 4 得 知 ， 在 平 衡 部 分 ， 3 組 評 分 者

間 評 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顯 著 性 為 . 8 3 5）。在 步 態 部 分， 3 組 評

分 者 間 評 分 也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顯 著 性 為 . 3 9 0）。本 研 究 結 果 表

示 ： 無 論 在 平 衡 部 分 或 步 態 部 分 ， 大 專 組 、醫 護 組 與 志 工 組

3 組 評 分 者 對 7 位 受 試 者 的 評 分 並 沒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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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評 分 者 評 分 差 異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組 間  . 1 2 8  2  . 1 8 2  . 8 3 5  

組 內  6 . 3 4 4  1 8    平 衡  

總 和  6 . 4 7 2  2 0    

組 間  . 6 0 1  2  . 9 9 1  . 3 9 0  

組 內  5 . 4 5 3  1 8    步 態  

總 和  6 . 0 5 4  2 0    

* p＜ . 0 5 .  

 

    三 、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考 驗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  

    由 於 本 階 段 的 研 究 對 象 人 數 較 少（ 9 位 評 分 者 ），因 此 研

究 者 另 外 採 用 無 母 數 檢 定 中 的 K e n d a l l ’ s  W 來 對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 進 行 考 驗 。 由 表 4 - 5 得 知 ， 在 平 衡 部 分 評 分 的 平 均

等 級 ： 大 專 組 為 1 . 9 3、 醫 護 組 為 2 . 1 4 及 志 工 組 為 1 . 9 3。 步

態 部 分 ： 大 專 組 為 2 . 2 9、 醫 護 組 為 2 . 0 0 及 志 工 組 為 1 . 7 1。  

 

表 4 - 5   檢 測 評 分 之 K e n d a l l ’ s  W 檢 定  

等 級  

  等 級 平 均 數  

大 專 組 （ n = 3）  1 . 9 3  

醫 護 組 （ n = 3）  2 . 1 4  平 衡  

志 工 組 （ n = 3）  1 . 9 3  

大 專 組 （ n = 3）  2 . 2 9  

醫 護 組 （ n = 3）  2 . 0 0  步 態  

志 工 組 （ n = 3）  1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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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 4 - 6 得 知 ， 平 衡 部 分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值 為  . 0 1 9，

轉 換 卡 方 值 約 為  . 2 6 1， 自 由 度 為 2。 步 態 部 分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值 為  . 1 7 6， 轉 換 卡 方 值 約 為 2 . 4 6 2， 自 由 度 為 2。 在 平

衡 與 步 態 上， p  <  . 0 5 均 達 顯 著 水 準，表 示 3 組 評 分 者 對 7 位

受 試 者 評 分 的 可 信 度 相 當 一 致 。  

 

表 4 - 6   檢 測 評 分 之 K e n d a l l ’ s  W 檢 定 統 計 量  

 平 衡  步 態  

個 數  

K e n d a l l ' s  W  檢 定 a  

卡 方  

自 由 度  

漸 近 顯 著 性  

7

. 0 1 9

. 2 6 1

2

. 8 7 8

7

. 1 7 6

2 . 4 6 2

2

. 2 9 2
a . K e n d a l l 和 諧 係 數  

 

 

第三節   第二階段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本 節 將 針 對 第 二 階 段 中 研 究 對 象 的 基 本 資 料，作 描 述 性

統 計，此 階 段 研 究 對 象 依 選 樣 標 準 選 取 3 0 名 施 以 量 表 檢 測，

但 因 其 中 1 名 年 齡（ 5 7 歲 ）不 符 合 本 次 研 究 之 標 準（ 6 5 歲 ），

及 另 1 名 因 配 合 意 願 不 高 ， 以 致 於 無 法 收 集 到 所 需 之 資 料 ，

所 以 在 進 行 研 究 分 析 時 ， 將 此 二 筆 資 料 予 以 刪 除 。  

    在 本 研 究 中 ， 研 究 對 象 在 過 去 運 動 的 項 目 為 ：爬 竿 、散

步 、 爬 山 、 外 丹 功 、 游 泳 、 單 槓 、 瑜 珈 、 氣 功 、 體 操 及 馬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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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如 表 4 - 7）；現 在 運 動 型 態 為 ： 散 步 、 外 丹 功 、香 功 、游

泳、 爬 山、 氣 功、 體 操 及 甩 手（ 如 表 4 - 8）。而 研 究 者 根 據 運

動 的 型 態 ， 將 其 歸 類 為 下 列 幾 類 ， 以 利 統 計 分 析 ：  

 

表 4 - 7   過 去 運 動 項 目 分 類 表  

類 別  過 去 運 動  

第 一 類  游 泳 、 馬 拉 松  

第 二 類  爬 山 、 散 步  

第 三 類  爬 竿 、 單 槓 、 體 操  

第 四 類  外 丹 功 、 瑜 珈 、 氣 功  

 

表 4 - 8   現 在 運 動 項 目 分 類 表  

類 別  現 在 運 動  

第 一 類  游 泳  

第 二 類  爬 山 、 散 步  

第 三 類  體 操  

第 四 類  外 丹 功 、 香 功 、 氣 功 、 甩 手  

 

所 有 2 8 名 參 與 量 表 檢 測 的 老 年 人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4 - 9），

男 性 9 人 （ 3 2 . 1 %） 和 女 性 1 9 人 （ 6 7 . 9 %）； 年 齡 介 於 6 5 - 8 8

歲，平 均 年 齡 為 7 6 . 5 + 6 . 4 歲，以 7 5 - 8 4 歲 1 6 人（ 5 7 . 1 %）佔

最 多 數 ， 6 5 - 7 4 歲 8 人 （ 2 8 . 6 %） 次 之 ， 8 5 歲 以 上 者 為 4 人

（ 1 4 . 3 %）；收 入 方 面 以 0 - 1 0 0 0 0 0 元 佔 最 多 為 1 9 人（ 6 7 . 9 %），

其 次 為 1 0 0 0 0 1 - 2 0 0 0 0 0 元 有 6 人（ 2 1 . 4 %）， 2 0 0 0 0 1 元 以 上 有

3 人（ 1 0 . 8 %）；在 居 住 情 形 方 面，與 家 人 同 住 者 佔 最 多 為 2 2

人（ 7 8 . 6 %），獨 居 6 人 為（ 2 1 . 4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以 不 需 要

輔 助 器 佔 最 多 為 2 5 人（ 8 9 . 3 %），需 要 拐 杖 者 為 3 人（ 1 0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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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運 動 總 類 以 第 二 類 運 動（ 爬 山 、散 步 ）與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最 多 各 佔（ 4 6 . 4 %）， 其 次 為 第 三 類 運 動（ 爬 竿 、 單 槓 及 體

操 ） 與 第 四 類 運 動 （ 外 丹 功 、 瑜 珈 及 氣 功 ） 各 佔 （ 1 0 . 7 %）；

現 在 運 動 型 態 以 第 二 類 運 動（ 爬 山、散 步 ）佔 最 多（ 5 7 . 1 %），

其 次 為 第 四 類 運 動（ 外 丹 功、香 功、氣 功 及 甩 手 ）佔（ 3 5 . 7 %），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佔（ 2 1 . 4 %）；在 罹 患 病 症 方 面，以 患 有 心 血

管 疾 病 者 佔 最 多（ 4 6 . 4 %），其 次 是 患 有 內 分 泌 疾 病（ 4 2 . 9 %），

第 三 為 患 有 肌 肉 與 骨 骼 方 面 者 為（ 2 8 . 6 %），而 沒 有 罹 患 疾 病

者 則 佔 （ 1 4 . 3 %）； 自 認 健 康 狀 況 方 面 以 自 己 認 為 普 通 1 2 人

（ 4 2 . 9 %） 及 好 1 0 人 （ 3 5 . 7 %） 佔 大 多 數 ， 覺 得 非 常 好 5 人

佔 （ 1 7 . 9 %）， 覺 得 不 好 1 人 佔 （ 3 . 6 %）。  

此 外，研 究 對 象 於 檢 測 工 具 之 得 分 情 形，在 平 衡 部 分（ 如

表 4 - 1 0）， 以 嘗 試 起 立 （ 2 分 ） 表 現 最 好 為 2 8 人 （ 1 0 0 %）；

其 次 為 起 立 （ 2 分 ）、 輕 推 （ 2 分 ） 及 閉 上 眼 睛 （ 1 分 ） 三 項

中，均 為 2 7 人（ 9 6 . 4 %）；再 其 次 是 立 刻 站 立（ 2 分 ）及 原 地

踏 步（ 2 分 ）， 均 為 2 6 人（ 9 2 . 9 %）； 另 外 ， 站 姿 平 衡（ 2 分 ）

為 2 4 人 （ 8 5 . 7 %）， 坐 姿 平 衡 （ 1 分 ） 為 2 2 人 （ 7 8 . 6 %）； 表

現 較 差 的 是 坐 下（ 2 分 ）1 8 人（ 6 4 . 3 %），9 人 得 1 分（ 3 2 . 1 %）。

平 衡 得 分 方 面，得 1 1 分 為 2 人（ 7 . 1 %），1 2 分 為 1 人（ 3 . 6 %），

1 4 分 為 2 人（ 7 . 1 %）， 1 5 分 為 1 0 人（ 3 5 . 7 %），滿 分 1 6 分 為

1 3 人 （ 4 6 . 4 %）。 在 步 態 部 分 （ 如 表 4 - 1 1）， 以 步 幅 步 高 （ 4

分 ）、 步 伐 對 稱 （ 1 分 ）、 步 伐 連 續 （ 1 分 ） 及 步 行 時 （ 1 分 ）

四 項 表 現 最 好，均 為 2 8 人（ 1 0 0 %）；其 次 為 開 始 步 態（ 1 分 ）

為 2 7 人（ 9 6 . 4 %）； 至 於 行 徑（ 2 分 ）及 軀 幹（ 2 分 ）則 各 有

2 6 人 （ 9 2 . 9 %）。 步 態 得 分 方 面 ， 得 1 1 分 為 5 人 （ 1 7 . 9 %），

滿 分 1 2 分 為 2 3 人 （ 8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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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 N） 百 分 比 （ %）

男 性  9  3 2 . 1  性 別  
女 性  1 9  6 7 . 9  
7 6 . 5 + 6 . 4    
6 5 - 7 4  8  2 8 . 6  
7 5 - 8 4  1 6  5 7 . 1  

年 齡 （ 歲 ）

8 5 以 上  4  1 4 . 3  
     0 - 1 0 0 0 0 0  1 9  6 7 . 8  
1 0 0 0 0 1 - 2 0 0 0 0 0  6  2 1 . 4  

收 入 （ 元 ）

2 0 0 0 0 1 以 上  3  1 0 . 8  
獨 居  6  2 1 . 4  居 住 情 形  
與 家 人 住  2 2  7 8 . 6  
可 走 動 不 需 輔 助 器  2 5  8 9 . 3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需 使 用 柺 杖  3  1 0 . 7  
（ 部 分 個 案 參 與 兩 種 以 上 運 動 ）  
第 一 類  2  7 . 1  
第 二 類  1 3  4 6 . 4  
第 三 類  3  1 0 . 7  
第 四 類  3  1 0 . 7  

過 去 運 動
種 類  

無  1 3  4 6 . 4  
（ 部 分 個 案 參 與 兩 種 以 上 運 動 ）  
第 一 類  1  3 . 6  
第 二 類  1 6  5 7 . 1  
第 三 類  1  3 . 6  
第 四 類  1 0  3 5 . 7  

現 在 運 動
型 態  

無  6  2 1 . 4  
（ 部 分 個 案 罹 患 兩 種 以 上 疾 病 ）  
心 血 管  1 3  4 6 . 4  
肌 肉 與 骨 骼  8  2 8 . 6  
呼 吸 道  4  1 4 . 3  
內 分 泌  1 2  4 2 . 9  
神 經  1  3 . 6  
精 神  3  1 0 . 7  
泌 尿  3  1 0 . 7  
其 他  4  1 4 . 3  

醫 療 診 斷  

無  4  1 4 . 3  
不 好  1  3 . 6  
普 通  1 2  4 2 . 9  
好  1 0  3 5 . 7  

自 認 健 康
狀 況  

非 常 好  5  1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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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研 究 對 象 於 平 衡 部 分 之 得 分 情 形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坐 姿 平 衡    0  1  
  0  6  2 1 . 4    
  1  2 2  7 8 . 6    
起 立    1  2  
  0  0  0    
  1  1  3 . 6    
  2  2 7  9 6 . 4    
嘗 試 起 立    2  2  
  0  0  0    
  1  0  0    
  2  2 8  1 0 0    
立 刻 站 立    1  2  
  0  0  0    
  1  2  7 . 1    
  2  2 6  9 2 . 9    
站 姿 平 衡    1  2  
  0  0  0    
  1  4  1 4 . 3    
  2  2 4  8 5 . 7    
輕 推    1  2  
  0  0  0    
  1  1  3 . 6    
  2  2 7  9 6 . 4    
閉 上 眼 睛    0  1  
  0  1  3 . 6    
  1  2 7  9 6 . 4    
原 地 踏 步    1  2  
  0  0  0    
  1  2  7 . 1    
  2  2 6  9 2 . 9    
坐 下    0  2  
  0  1  3 . 6    
  1  9  3 2 . 1    
  2  1 8  6 4 . 3    
平 衡 分 數    1 1  1 6  
  1 1  2  7 . 1    
  1 2  1  3 . 6    
  1 3  0  0    
  1 4  2  7 . 1    
  1 5  1 0  3 5 . 7    
  1 6  1 3  4 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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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1  研 究 對 象 於 步 態 部 分 之 得 分 情 形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開 始 步 態    0  1  

0  1  3 . 6    
1  2 7  9 6 . 4    

步 幅 步 高    4  4  
0  0  0    
1  0  0    
2  0  0    
3  0  0    
4  2 8  1 0 0    

步 伐 對 稱    1  1  
0  0  0    
1  2 8  1 0 0    

步 伐 連 續    1  1  
0  0  0    
1  2 8  1 0 0    
行 徑    1  2  

0  0  0    
1  2  7 . 1    
2  2 6  9 2 . 9    
軀 幹    1  2  

0  0  0    
1  2  7 . 1    
2  2 6  9 2 . 9    
步 行 時    1  1  

0  0  0    
1  2 8  1 0 0    

步 態 分 數    1 1  1 2  
1 1  5  1 7 . 9    
1 2  2 3  8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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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人背景因素與檢測得分之分析  

 

    本 節 將 就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進 行 平 均 數 的 顯 著 性

考 驗，但 因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自 變 項 ）組 數 的 不 同，所 以 採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2 組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3 組 以 上 ），更 進

一 步 以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對 影 響 檢 測 得 分 的 因 素 作 分 析，了 解

在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間 是 否 有 存 在 交 互 作 用，而 導 致 檢 測 得 分 結 果

之 差 異 。  

一 、 不 同 性 別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依 t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4 - 1 2）， 不 同 性 別 之 老 年 人 分

別 在 平 衡、步 態 及 總 分 得 分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表 示 本 研 究 檢

測 得 分 之 結 果 在 性 別 不 同 的 老 年 人 中 並 沒 有 任 何 差 異 。  

 

表 4 - 1 2   不 同 性 別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表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男  9  1 4 . 7 8 1 . 9 2  平 衡

得 分  女  1 9  1 5 . 1 1 1 . 2 0  

- . 5 5 5  

男  9  1 1 . 7 8 . 4 4  步 態

得 分  女  1 9  1 1 . 8 4 . 3 7  

- . 4 0 1  

男  9  2 6 . 5 6 2 . 3 5  總 分  

女  1 9  2 6 . 9 5 1 . 3 9  

- . 5 5 5  

* p＜ . 0 5 .  

 

二 、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由 表 4 - 1 3 得 知，不 同 居 住 情 形 的 受 試 者 在 步 態 得 分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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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t 值 為 2 . 4 8 5）， 獨 居 老 年 人 在 步 態 得 分 優 於

與 家 人 同 住 者 。  

表 4 - 1 3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表  

 居 住 情 形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獨 居  6  1 4 . 8 3 . 7 5  平 衡

得 分  與 家 人 住  2 2  1 5 . 0 5 1 . 5 9  

- . 3 1 4  

獨 居  6  1 2 . 0 0 . 0 0  步 態

得 分  與 家 人 住  2 2  1 1 . 7 7 . 4 3  

2 . 4 8 5 *  

獨 居  6  2 6 . 8 3 . 7 5  總 分  

與 家 人 住  2 2  2 6 . 8 2 1 . 9 2  

. 0 1 9  

* p＜ . 0 5 .  

 

三 、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由 表 4 - 1 4 得 知，不 同 的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之 老 年 人，分 別 在

平 衡 與 步 態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需 輔 助 器 （ 可 任 意 走 動 ）

的 老 年 人 在 平 衡 得 分 與 步 態 得 分 均 優 於 使 用 柺 杖 的 老 年 人 。  

表 4 - 1 4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表  

 目 前 行 走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不 需 輔 助 器  2 5  1 5 . 3 6 . 9 1  平 衡

得 分  需 柺 杖  3  1 2 . 0 0 1 . 7 3  

5 . 5 2 5 *  

不 需 輔 助 器  2 5  1 1 . 8 8 . 3 3  步 態

得 分  需 柺 杖  3  1 1 . 3 3 . 5 8  

2 . 5 0 9 *  

不 需 輔 助 器  2 5  2 7 . 2 4 1 . 0 9  總 分  

需 柺 杖  3  2 3 . 3 3 2 . 3 1  

2 . 8 9 2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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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由 表 4 - 1 5 得 知，有 無 患 有 疾 病 之 老 年 人 與 在 步 態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 t 值 為 - 2 . 4 6 0）， 沒 有 罹 患 任 何 疾 病 的 老 年 人 在 步

態 上 之 得 分 優 於 患 有 疾 病 的 老 年 人 。  

 

表 4 - 1 5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表  

 有 無 疾 病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有  2 4  1 4 . 9 2 1 . 5 3  平 衡

得 分  無  4  1 5 . 5 0 . 5 8  

- . 7 4 4  

有  2 4  1 1 . 7 9 . 4 1  步 態

得 分  無  4  1 2 . 0 0 . 0 0  

- 2 . 4 6 0 *  

有  2 4  2 6 . 7 1 1 . 8 3  總 分  

無  4  2 7 . 5 0 . 5 8  

- . 8 4 7  

* p＜ . 0 5 .  

 

五 、 不 同 年 齡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依 變 異 數 分 析 的 結 果 （ 如 表 4 - 1 6）， 不 同 年 齡 之 老 年 人

分 別 在 平 衡、步 態 及 總 分 得 分 上 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唯 有 在 平

均 數 上 均 為 年 齡 較 小 之 老 年 人 得 分 高 於 較 年 長 之 老 年 人。在

平 衡 部 分： 6 5 - 7 4 歲（ 1 5 . 3 8） > 7 5 - 8 4 歲（ 1 5 . 0 0） > 8 5 歲 以 上

（ 1 4 . 2 5）。 步 態 部 分 ： 6 5 - 7 4 歲 （ 1 1 . 8 8） > 7 5 - 8 4 歲 （ 1 1 . 8 1）

> 8 5 歲 以 上（ 1 1 . 7 5）。總 分：6 5 - 7 4 歲（ 2 7 . 2 5）> 7 5 - 8 4 歲（ 2 6 . 8 1）

> 8 5 歲 以 上 （ 2 6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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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不 同 年 齡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組 間  3 . 3 7 5  2  . 8 0 2  . 4 6 0  
組 內  5 2 . 6 2 5  2 5    

平 衡  
得 分  

總 和  5 6 . 0 0 0  2 7    
組 間  4 . 4 6 4 E - 0 2 2  . 1 3 7  . 8 7 2  
組 內  4 . 0 6 3  2 5    

步 態  
得 分  

總 和  4 . 1 0 7  2 7    
組 間  4 . 1 7 0  2  . 6 8 6  . 5 1 3  
組 內  7 5 . 9 3 8  2 5    總 分  
總 和  8 0 . 1 0 7  2 7    

* p＜ . 0 5 .  

 

六 、 不 同 收 入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由 表 4 - 1 7 得 知，不 同 收 入 之 老 年 人 分 別 在 平 衡、步 態 及

總 分 得 分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表 示 檢 測 得 分 的 結 果 並 不 會 因 收

入 的 多 寡 而 有 所 差 異 。  

 

表 4 - 1 7   不 同 收 入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組 間 2 . 8 4 2  2  . 6 6 8  . 5 2 1  
組 內 5 3 . 1 8 5  2 5    

平 衡

得 分  
總 和 5 6 . 0 0 0  2 7    
組 間 8 . 0 8 3 E - 0 2 2  . 2 5 1  . 7 8 0  
組 內 4 . 0 2 6  2 5    

步 態

得 分  
總 和 4 . 1 0 7  2 7    
組 間 3 . 6 6 0  2  . 5 9 8  . 5 5 7  
組 內 7 6 . 4 4 7  2 5    總 分  
總 和 8 0 . 1 0 7  2 7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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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不 同 性 別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由 表 4 - 1 8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性 別 及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老 年 人 其 平 衡、步 態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差 異，且 不 同 性 別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會 交 互 影 響 平 衡 分 數（ F = 1 5 . 1 0 2，p < . 0 5）、

步 態 分 數 （ F = 8 . 8 1 8， p < . 0 5） 和 總 分 （ F = 1 7 . 3 3 2， p < . 0 5）。

以 男 性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的 老 年 人 之 平 衡 分 數（ 1 5 . 7 1 4）、步 態 分

數 （ 1 2 . 0 0 0） 和 總 分 （ 2 7 . 7 1 4） 最 高 ， 而 男 性 患 有 疾 病 四 的

老 年 人 之 平 衡 分 數（ 1 1 . 5 0）、步 態 分 數（ 1 1 . 0 0）和 總 分（ 2 2 . 5 0）

最 低 （ 如 表 4 - 1 9）。  

 

表 4 - 1 8   不 同 性 別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性 別  1 0 . 3 6 1  1  9 . 2 3 8  . 0 0 6 *  

疾 病 四  2 5 . 0 5 3  1  2 2 . 3 3 7  . 0 0 0 *  

性 別 *疾 病 四  1 6 . 9 3 8  1  1 5 . 1 0 2  . 0 0 1 *  

誤 差  2 6 . 9 1 7  2 4    

平

衡

得

分  

總 和  6 3 5 6 . 0 0 0 2 8    

性 別  . 5 3 8  1  5 . 2 5 8  . 0 3 1 *  

疾 病 四  1 . 4 7 5  1  1 4 . 4 1 4  . 0 0 1 *  

性 別 *疾 病 四  . 9 0 2  1  8 . 8 1 8  . 0 0 7 *  

誤 差  2 . 4 5 6  2 4    

步

態

得

分  

總 和  3 9 1 7 . 0 0 0 2 8    

性 別  1 5 . 6 2 1  1  1 0 . 5 5 2  . 0 0 3 *  

疾 病 四  3 8 . 6 8 4  1  2 6 . 1 3 2  . 0 0 0 *  

性 別 *疾 病 四  2 5 . 6 5 8  1  1 7 . 3 3 2  . 0 0 0 *  

誤 差  3 5 . 5 2 9  2 4    

總

分  

總 和  2 0 2 2 3 . 0 0 0 2 8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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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不 同 性 別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性 別  疾 病 四  平 均 數  標 準 誤  

男  無  1 5 . 7 1 4  . 4 0 0  

 有  1 1 . 5 0 0  . 7 4 9  

女  無  1 5 . 3 0 0  . 3 3 5  

平 衡 得 分  

 有  1 4 . 8 8 9  . 3 5 3  

男  無  1 2 . 0 0 0  . 1 2 1  

 有  1 1 . 0 0 0  . 2 2 6  

女  無  1 1 . 9 0 0  . 1 0 1  

步 態 得 分  

 有  1 1 . 7 7 8  . 1 0 7  

男  無  2 7 . 7 1 4  . 4 6 0  

 有  2 2 . 5 0 0  . 8 6 0  

女  無  2 7 . 2 0 0  . 3 8 5  

總 分  

 有  2 6 . 6 6 7  . 4 0 6  

 

八、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之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由 表 4 - 2 0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之 老 年 人 其 平

衡、步 態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差 異，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則 以 平 衡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差 異，且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會 交 互 影 響 平 衡 分 數（ F = 8 . 6 1 4， p < . 0 5）和 總 分（ F = 8 . 9 9 2，

p < . 0 5）。 以 與 家 人 同 住 且 不 需 要 輔 助 器 的 老 年 人 之 平 衡 分 數

（ 1 5 . 4 5 0） 和 總 分 （ 2 7 . 3 0 0） 最 高 ， 與 家 人 住 而 需 要 柺 杖 的

老 年 人 之 平 衡 分 數（ 1 1 . 0 0）、步 態 分 數（ 1 1 . 0 0）和 總 分（ 2 2 . 0 0）

最 低 ，（ 如 表 4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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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0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居 住 情 形  3 . 7 1 6  1  4 . 7 0 6  . 0 4 0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1 6 . 9 7 3  1  2 1 . 4 9 6  . 0 0 0 *
居 住 情 形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6 . 8 0 1  1  8 . 6 1 4  . 0 0 7 *
誤 差  1 8 . 9 5 0  2 4    

平

衡

得

分  
總 和  6 3 5 6 . 0 0 0 2 8    
居 住 情 形  . 7 5 6  1  7 . 1 1 3  . 0 1 3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4 1 3  1  3 . 8 8 6  . 0 6 0  
居 住 情 形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4 1 3  1  3 . 8 8 6  . 0 6 0  
誤 差  2 . 5 5 0  2 4    

步

態

得

分  
總 和  3 9 1 7 . 0 0 0 2 8    
居 住 情 形  7 . 8 2 3  1  6 . 6 5 8  . 0 1 6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2 2 . 6 8 0  1  1 9 . 3 0 2  . 0 0 0 *
居 住 情 形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1 0 . 5 6 6  1  8 . 9 9 2  . 0 0 6 *
誤 差  2 8 . 2 0 0  2 4    

總

分  

總 和  2 0 2 2 3 . 0 0 0 2 8    

* p＜ . 0 5 .  

表 4 - 2 1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居 住 情 形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平 均 數  標 準 誤  

獨 居  不 需 輔 助 器  1 5 . 0 0 0  . 3 9 7  
 需 要 柺 杖  1 4 . 0 0 0  . 8 8 9  
與 家 人 住  不 需 輔 助 器  1 5 . 4 5 0  . 1 9 9  

平 衡 得 分  

 需 要 柺 杖  1 1 . 0 0 0  . 6 2 8  
獨 居  不 需 輔 助 器  1 2 . 0 0 0  . 1 4 6  
 需 要 柺 杖  1 2 . 0 0 0  . 3 2 6  
與 家 人 住  不 需 輔 助 器  1 1 . 8 5 0  . 0 7 3  

步 態 得 分  

 需 要 柺 杖  1 1 . 0 0 0  . 2 3 0  
獨 居  不 需 輔 助 器  2 7 . 0 0 0  . 4 8 5  
 需 要 柺 杖  2 6 . 0 0 0  1 . 0 8 4  
與 家 人 住  不 需 輔 助 器  2 7 . 3 0 0  . 2 4 2  

總 分  

 需 要 柺 杖  2 2 . 0 0 0  . 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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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現 在 運 動 之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由 表 4 - 2 2 分 析 結 果 中 得 知，在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和 現 在

有 無 運 動 兩 個 變 項 上 ， 其 平 衡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之 差 異 ，

而 且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現 在 有 無 運 動 會 交 互 影 響 平 衡 分

數（ F = 6 . 8 0 7， p < . 0 5）、 步 態 分 數（ F = 6 . 7 8 1， p < . 0 5）和 總 分

（ F = 8 . 7 8 1， p < . 0 5）。需 要 使 用 柺 杖 且 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的 老

年 人，其 平 衡 分 數（ 1 1 . 0 0）、步 態 分 數（ 1 1 . 0 0）和 總 分（ 2 2 . 0 0）

最 低 （ 如 表 4 - 2 3）。  

 

表 4 - 2 2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現 在 運 動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居 住 情 形  1 8 . 9 2 9  1  2 3 . 1 0 0  . 0 0 0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4 . 4 6 6  1  5 . 4 5 0  . 0 2 8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現 在 運 動 5 . 5 7 8  1  6 . 8 0 7  . 0 1 5 *

誤 差  1 9 . 6 6 7  2 4    

平

衡

得

分  

總 和  6 3 5 6 . 0 0 0 2 8    

居 住 情 形  . 4 0 9  1  3 . 8 1 5  . 0 6 3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4 0 9  1  3 . 8 1 5  . 0 6 3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現 在 運 動 . 7 2 7  1  6 . 7 8 1  . 0 1 6 *

誤 差  2 . 5 7 1  2 4    

步

態

得

分  

總 和  3 9 1 7 . 0 0 0 2 8    

居 住 情 形  2 4 . 9 0 1  1  2 1 . 1 6 4  . 0 0 0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7 . 5 7 6  1  6 . 4 3 9  . 0 1 8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現 在 運 動 1 0 . 3 3 1  1  8 . 7 8 1  . 0 0 7 *

誤 差  2 8 . 2 3 8  2 4    

總

分  

總 和  2 0 2 2 3 . 0 0 0 2 8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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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現 在 運 動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現 在 運 動  平 均 數  標 準 誤  

不 需 輔 助 器  無  1 5 . 5 0 0  . 4 5 3  

 有  1 5 . 3 3 3  . 1 9 8  

需 要 柺 杖  無  1 1 . 0 0 0  . 6 4 0  

平 衡 得 分  

 有  1 4 . 0 0 0  . 9 0 5  

不 需 輔 助 器  無  1 2 . 0 0 0  . 1 6 4  

 有  1 1 . 8 5 7  . 0 7 1  

需 要 柺 杖  無  1 1 . 0 0 0  . 2 3 1  

步 態 得 分  

 有  1 2 . 0 0 0  . 3 2 7  

不 需 輔 助 器  無  2 7 . 5 0 0  . 5 4 2  

 有  2 7 . 1 9 0  . 2 3 7  

需 要 柺 杖  無  2 2 . 0 0 0  . 7 6 7  

總 分  

 有  2 6 . 0 0 0  1 . 0 8 5  

 

十 、 現 在 運 動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由 表 4 - 2 4 分 析 得 知，現 在 有 無 運 動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兩

變 項 上 ，其 平 衡 、 步 態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且 現 在 有

無 運 動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會 交 互 影 響 平 衡 分 數 （ F = 2 0 . 6 2 6，

p < . 0 5）、 步 態 分 數 （ F = 7 . 5 4 1， p < . 0 5） 和 總 分 （ F = 2 2 . 1 6 9，

p < . 0 5）。 現 在 有 從 事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 其 在 平 衡 、 步 態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明 顯 較 優 於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此 外，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且 患 有 疾 病 四 的 老 年 人 ， 其 平 衡 分 數 （ 1 1 . 0 0）、 步 態 分 數

（ 1 1 . 0 0） 和 總 分 （ 2 2 . 0 0） 最 低 （ 如 表 4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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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現 在 運 動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F 檢 定  顯 著 性  
現 在 運 動  1 6 . 7 3 1  1  1 9 . 8 4 8  . 0 0 0 *  
疾 病 四  2 6 . 2 4 3  1  3 1 . 1 3 2  . 0 0 0 *  
現 在 運 動 *疾 病 四 1 7 . 3 8 7  1  2 0 . 6 2 6  . 0 0 0 *  
誤 差  2 0 . 2 3 1  2 4    

平

衡

得

分  
總 和  6 3 5 6 . 0 0 0  2 8    
現 在 運 動  . 5 2 4  1  5 . 0 7 0  . 0 3 4 *  
疾 病 四  1 . 3 9 8  1  1 3 . 5 4 0  . 0 0 1 *  
現 在 運 動 *疾 病 四 . 7 7 9  1  7 . 5 4 1  . 0 1 1 *  
誤 差  2 . 4 7 9  2 4    

步

態

得

分  
總 和  3 9 1 7 . 0 0 0  2 8    
現 在 運 動  2 3 . 1 7 4  1  2 0 . 1 2 8  . 0 0 0 *  
疾 病 四  3 9 . 7 5 7  1  3 4 . 5 3 1  . 0 0 0 *  
現 在 運 動 *疾 病 四 2 5 . 5 2 5  1  2 2 . 1 6 9  . 0 0 0 *  
誤 差  2 7 . 6 3 2  2 4    

總

分  

總 和  2 0 2 2 3 . 0 0 0 2 8    

* p＜ . 0 5 .  

表 4 - 2 5   現 在 運 動 與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現 在 運 動  疾 病 四  平 均 數  標 準 誤  

無  無  1 5 . 5 0 0  . 4 5 9  
 有  1 1 . 0 0 0  . 6 4 9  
有  無  1 5 . 4 6 2  . 2 5 5  

平 衡 得 分  

 有  1 5 . 0 0 0  . 3 0 6  
無  無  1 2 . 0 0 0  . 1 6 1  
 有  1 1 . 0 0 0  . 2 2 7  
有  無  1 1 . 9 2 3  . 0 8 9  

步 態 得 分  

 有  1 1 . 7 7 8  . 1 0 7  
無  無  2 7 . 5 0 0  . 5 3 7  
 有  2 2 . 0 0 0  . 7 5 9  
有  無  2 7 . 3 8 5  . 2 9 8  

總 分  

 有  2 6 . 7 7 8  . 3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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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人背景因素間與檢測得分之相關分析  

 

    為 了 瞭 解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間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關 聯 情 形，因 而

採 用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 數 來 進 行 分 析 。  

    一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運 動 情 形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於 過 去 與 現 在 所 從 事 運 動 類 別 及 項 目 的 情

形 （ 如 表 4 - 2 6）， 在 過 去 運 動 中 ， 以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佔 最 多

數（ 4 6 . 4 %）；其 次 為 散 步（ 3 2 . 1 %）。在 現 在 運 動 中 以 散 步 佔

多 數（ 5 3 . 6 %）；其 次 為 香 功（ 2 5 . 0 %）；現 在 無 從 事 運 動 者 為

（ 2 1 . 4 %）。  

 

表 4 - 2 6   研 究 對 象 過 去 與 現 在 所 從 事 之 運 動 類 別 及 項 目  

 過 去 運 動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

現 在 運 動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

游 泳  1  3 . 6  游 泳  1  3 . 6  第 一 類  

馬 拉 松  1  3 . 6  - - -    

爬 山  4  1 4 . 3  爬 山  1  3 . 6  第 二 類  

散 步  9  3 2 . 1  散 步  1 5  5 3 . 6  

爬 竿  1  3 . 6  體 操  1  3 . 6  

單 槓  1  3 . 6  - - -    

第 三 類  

體 操  1  3 . 6  - - -    

外 丹 功  1  3 . 6  外 丹 功  1  3 . 6  

瑜 珈  1  3 . 6  香 功  7  2 5 . 0  

氣 功  1  3 . 6  氣 功  1  3 . 6  

第 四 類  

- - -    甩 手  1  3 . 6  

 無  1 3  4 6 . 4  無  6  2 1 . 4  

註 ：（ 部 分 個 案 參 與 兩 種 以 上 運 動 ）  



 

 49

在 過 去 運 動 部 分 之 中，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與 居 住 情 形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 3 8 2，即 與 家 人 同 住 者 較 少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從 事 過 去 第 一 類 運 動 與 從 事 現 在 第 一 類 運 動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6 9 4， 即 從 事 過 去 第 一 類 運 動 者 目 前 仍 以 現 在 第 一 類 運 動

項 目 為 其 從 事 運 動 之 考 量；相 同 的 情 形 分 別 出 現 於 從 事 過 去

第 二 類 運 動 （ r = . 5 2 7）、 第 三 類 運 動 （ r = . 5 5 6） 及 第 四 類 運 動

（ r = . 4 6 5） 中 ， 意 謂 從 事 過 去 第 二 類 、 第 三 類 、 及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目 前 從 事 現 在 第 二 類 、 第 三 類 、及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多（ 如

表 4 - 2 7）。  

表 4 - 2 7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過 去 運 動 之 相 關 分 析  
  過 去  

運 動  
第 一 類

過 去  
運 動  
第 二 類

過 去  
運 動  
第 三 類

過 去  
運 動  
第 四 類  

過 去  
無 運 動

P e a r s o n 相 關  . 1 4 5  . 1 0 9  . 1 8 1  - . 3 8 2 *  - . 0 3 7
顯 著 性 （ 雙 尾 ） . 4 6 2  . 5 8 0  . 3 5 7  . 0 4 5  . 8 5 0  

居 住  
情 形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6 9 4 * . 1 6 5  - . 0 6 7 - . 0 6 7  - . 1 7 9
顯 著 性 （ 雙 尾 ） . 0 0 0  . 4 0 2  . 7 3 6  . 7 3 6  . 3 6 2  

現 在  
運 動  
第 一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4 0 . 5 2 7 * . 0 6 7  . 0 6 7  - . 3 5 1
顯 著 性 （ 雙 尾 ） . 8 4 0  . 0 0 4  . 7 3 6  . 7 3 6  . 0 6 7  

現 在  
運 動  
第 二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5 3 . 1 6 5  . 5 5 6 * - . 0 6 7  - . 1 7 9
顯 著 性 （ 雙 尾 ） . 7 8 7  . 4 0 2  . 0 0 2  . 7 3 6  . 3 6 2  

現 在  
運 動  
第 三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0 8 3  - . 4 3 4 * - . 0 1 7 . 4 6 5 *  . 0 5 3  
顯 著 性 （ 雙 尾 ） . 6 7 6  . 0 2 1  . 9 3 1  . 0 1 3  . 7 8 7  

現 在  
運 動  
第 四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1 4 5 - . 2 4 8 - . 1 8 1 - . 1 8 1  . 3 8 6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4 6 2  . 2 0 3  . 3 5 7  . 3 5 7  . 0 4 2  

現 在  
無 運 動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1 1 1  - . 4 1 3 * - . 1 4 9 . 1 3 8  . 1 0 5  
顯 著 性 （ 雙 尾 ） . 5 7 4  . 0 2 9  . 4 5 0  . 4 8 2  . 5 9 5  

自 認  
健 康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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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運 動 與 否 與 性 別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r =  - . 3 8 6）， 即 女 性

目 前 有 運 動 者 較 男 性 多；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現 在 無 運 動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3 8 2， 即 有 使 用 拐 杖 現 在 沒 有 運 動 者 多 ； 現 在 運 動 情

況 與 過 去 作 比 較（ r = . 3 8 6），即 現 在 沒 有 運 動 者 其 過 去 也 較 無

運 動；從 事 現 在 第 四 類 運 動 與 自 認 健 康 呈 現 顯 著（ r =  . 3 9 1），

即 從 事 現 在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自 認 其 健 康 較 佳 （ 如 表 4 - 2 8）。  

 

表 4 - 2 8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現 在 運 動 之 相 關 分 析  
  現 在  

運 動  
第 一 類

現 在  
運 動  
第 二 類

現 在  
運 動  
第 三 類

現 在  
運 動  
第 四 類  

現 在  
無 運 動

P e a r s o n 相 關  . 1 3 2  . 3 3 1  - . 2 8 0 . 1 9 4  - . 3 8 6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5 0 2  . 0 8 5  . 1 5 0  . 3 2 3  . 0 4 2  

性 別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6 7 - . 1 6 7 - . 0 6 7 - . 0 1 7  . 3 8 2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7 3 6  . 3 9 7  . 7 3 6  . 9 3 1  . 0 4 5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6 9 4 * - . 0 4 0 - . 0 5 3 . 0 8 3  - . 1 4 5
顯 著 性 （ 雙 尾 ） . 0 0 0  . 8 4 0  . 7 8 7  . 6 7 6  . 4 6 2  

過 去  
運 動  
第 一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1 6 5  . 5 2 7 * . 1 6 5  - . 4 3 4 *  - . 2 4 8
顯 著 性 （ 雙 尾 ） . 4 0 2  . 0 0 4  . 4 0 2  . 0 2 1  . 2 0 3  

過 去  
運 動  
第 二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6 7 . 0 6 7  . 5 5 6 * - . 0 1 7  - . 1 8 1
顯 著 性 （ 雙 尾 ） . 7 3 6  . 7 3 6  . 0 0 2  . 9 3 1  . 3 5 7  

過 去  
運 動  
第 三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6 7 . 0 6 7  - . 0 6 7 . 4 6 5 *  - . 1 8 1
顯 著 性 （ 雙 尾 ） . 7 3 6  . 7 3 6  . 7 3 6  . 0 1 3  . 3 5 7  

過 去  
運 動  
第 四 類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1 7 9 - . 3 5 1 - . 1 7 9 . 0 5 3  . 3 8 6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3 6 2  . 0 6 7  . 3 6 2  . 7 8 7  . 0 4 2  

過 去  
無 運 動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1 6 2 - . 1 6 7 - . 1 6 2 . 3 9 1 *  - . 1 1 6
顯 著 性 （ 雙 尾 ） . 4 0 9  . 3 9 7  . 4 0 9  . 0 4 0  . 5 5 7  

自 認  
健 康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2 8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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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此 可 知 ， 本 研 究 中 ：  

（ 一 ） 現 在 有 從 事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女 性 較 男 性 多 。  

（ 二 ） 與 家 人 同 住 的 老 年 人 較 少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  

（ 三 ） 使 用 拐 杖 者 現 在 沒 有 運 動 較 沒 有 使 用 柺 杖 者 多 。  

（ 四 ） 從 事 現 在 第 四 類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其 自 認 健 康 較 好 。  

（ 伍 ）從 事 過 去 第 一 、 二 、 三 、 四 類 運 動 且 繼 續 參 與 現

在 第 一 、 二 、 三 、 四 類 運 動 者 多 。  

（ 六 ） 過 去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現 在 也 沒 有 運 動 者 較 多 。  

二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罹 患 疾 病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在 罹 患 疾 病 方 面 之 情 形 （ 如 表 4 - 2 9）： 以 內

分 泌 中 的 糖 尿 病 佔 最 多 （ 3 2 . 1 %）； 其 次 為 高 血 壓 （ 2 1 . 4 %）；

第 三 為 心 律 不 整、肌 肉 與 骨 骼 部 分 的 骨 質 疏 鬆 症 與 沒 有 患 有

任 何 疾 病 者（ 各 佔 1 4 . 3 %）。整 體 而 言，又 以 罹 患 心 血 管 方 面

及 內 分 泌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佔 多 數 ， 分 別 為 4 6 . 5 %及 4 2 . 8 %。 其

餘 種 類 依 次 為 肌 肉 與 骨 骼 方 面（ 2 8 . 6 %），呼 吸 道 方 面 與 其 他

病 症 方 面（ 各 佔 1 4 . 4 %），再 者，精 神 方 面 與 泌 尿 方 面 之 疾 病

（ 也 各 佔 1 0 . 8 %）， 最 後 則 為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 3 . 6 %）。  

    本 研 究 對 象 的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罹 患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是

顯 著 相 關（ r = . 5 5 6），即 使 用 拐 杖 的 老 年 人 與 罹 患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有 關 聯；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與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 r = . 5 1 9） 及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 r = . 5 5 6） 均 有 顯 著 相 關 ，

即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罹 患 呼 吸 道 及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較 多；過 去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與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之 疾 病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 3 8 6，即 過 去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之 疾 病 較

少；罹 患 泌 尿 方 面 之 疾 病 與 自 認 健 康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 4 3 6，即

罹 患 泌 尿 方 面 的 老 年 人 自 認 健 康 較 不 好 （ 如 表 4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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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此 可 知 ， 本 研 究 中 ：（ 一 ） 有 使 用 拐 杖 的 老 年 人 與 罹

患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有 關 聯 。（ 二 ）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罹 患 呼 吸 道 及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較 多 。（ 三 ） 過 去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之 疾 病 較 少 。（ 四 ） 罹 患 泌 尿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其 自 認 健 康 較 不 好 。  

表 4 - 2 9   研 究 對 象 罹 患 疾 病 之 類 別 及 項 目  
 罹 患 疾 病  次 數 （ N）  百 分 比 （ %）
心 血 管  高 血 壓  6  2 1 . 4  
 心 律 不 整  4  1 4 . 3  
 血 液 循 環 不 好  1  3 . 6  
 腦 血 管 阻 塞  1  3 . 6  
 心 肌 梗 塞  1  3 . 6  
肌 肉 與 骨 骼  骨 質 疏 鬆 症  4  1 4 . 3  
 骨 性 關 節 炎  2  7 . 1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1  3 . 6  
 腰 椎 壓 迫 性 骨 折 1  3 . 6  
呼 吸 道  呼 吸 道 易 感 染  1  3 . 6  
 氣 喘  2  7 . 1  
 聲 帶 發 炎  1  3 . 6  
內 分 泌  糖 尿 病  9  3 2 . 1  
 攝 護 腺  1  3 . 6  
 甲 狀 腺  2  7 . 1  
神 經  內 耳 不 平 衡  1  3 . 6  
精 神  失 眠  3  1 0 . 7  
泌 尿  其 他 （ 檢 查 中 ） 1  3 . 6  
 便 泌  1  3 . 6  
 尿 失 禁  1  3 . 6  
其 他  洗 腎  1  3 . 6  
 眼 睛 乾 澀  1  3 . 6  
 重 聽  1  3 . 6  
 頭 痛  1  3 . 6  
無   4  1 4 . 3  

註 ：（ 部 分 個 案 罹 患 兩 種 以 上 疾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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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0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罹 患 疾 病 之 相 關 分 析  

  心 血

管  

肌 肉

骨 骼

呼 吸

道  

內 分

泌  

神 經 精 神 泌 尿  其 他  無 疾

病  

P e a r s o n

相 關  

. 1 2 4  . 0 2 8 - . 1 4 1 . 3 5 2 . 5 5 6 * - . 1 2 0 . 2 5 3  . 1 8 9  - . 1 4 1

顯 著 性  . 5 3 0  . 8 8 8 . 4 7 3 . 0 6 6 . 0 0 2 . 5 4 3 . 1 9 3  . 3 3 7  . 4 7 3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N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3 2 8  . 0 2 8 . 5 1 9 * . 0 5 9 . 5 5 6 * - . 1 2 0 . 2 5 3  - . 1 4 1  - . 1 4 1

顯 著 性  . 0 8 8  . 8 8 8 . 0 0 5 . 7 6 7 . 0 0 2 . 5 4 3 . 1 9 3  . 4 7 3  . 4 7 3

過 去  

運 動  

第 四 類  

N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0 5  . 1 5 6 - . 3 8 0 * - . 0 7 3 - . 1 7 9 - . 0 6 7 . 1 4 1  . 0 2 9  - . 1 7 5

顯 著 性  . 9 8 2  . 4 2 7 . 0 4 6 . 7 1 3 . 3 6 2 . 7 3 6 . 4 7 6  . 8 8 3  . 3 7 2

過 去  

無 運 動  

N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1 8 2  - . 0 9 3 - . 0 7 9 - . 1 4 7 - . 0 3 7 - . 0 6 7 - . 0 6 7  . 4 7 1 *  - . 0 7 9

顯 著 性  . 3 5 3  . 6 3 7 . 6 9 1 . 4 5 6 . 8 5 2 . 7 3 6 . 7 3 6  . 0 1 1  . 6 9 1

現 在  

運 動  

第 三 類  

N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0 6 4  - . 1 0 8 . 1 6 3 - . 1 6 9 - . 1 6 2 - . 2 9 2 - . 4 3 6 *  - . 3 4 4  . 2 9 0

顯 著 性  . 7 4 4  . 5 8 5 . 4 0 7 . 3 8 9 . 4 0 9 . 1 3 1 . 0 2 0  . 0 7 3  . 1 3 4

自 認  

健 康  

N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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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相 關 分 析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平 衡 得 分 （ r =  - . 7 3 5）、 步 態 得 分 （ r =  

- . 4 4 1） 及 總 分 （ r =  - . 7 1 4） 均 顯 著 相 關 ， 即 使 用 拐 杖 者 在 平

衡、步 態 及 總 分 上 得 分 較 低；在 平 衡 得 分 與 步 態 得 分（ r = . 6 5 9）

及 總 分 （ r = . 9 8 5） 均 有 顯 著 相 關 ， 即 平 衡 得 分 高 者 在 步 態 及

總 分 得 分 也 較 高 。 步 態 得 分 與 總 分 （ r = . 7 7 8） 有 顯 著 相 關 ，

即 步 態 得 分 高 者 在 總 分 得 分 也 較 高 （ 如 表 4 - 3 1）。  

由 此 可 知 ， 本 研 究 中 ：（ 一 ） 使 用 拐 杖 者 在 平 衡 、 步 態

及 總 分 上 得 分 較 低 。（ 二 ） 平 衡 得 分 高 者 在 步 態 與 總 分 得 分

也 較 高 。（ 三 ） 步 態 得 分 高 者 在 總 分 得 分 也 較 高 。  

表 4 - 3 1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相 關 分 析  

  目 前 行 走 平 衡 分 數 步 態 分 數  總 分  

P e a r s o n 相 關  1 . 0 0 0  - . 7 3 5 *  - . 4 4 1 *  - . 7 1 4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 0 0 0  . 0 1 9  . 0 0 0  

目 前

行 走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7 3 5 *  1 . 0 0 0  . 6 5 9 *  . 9 8 5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0 0 0  .  . 0 0 0  . 0 0 0  

平 衡

分 數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4 4 1 *  . 6 5 9 *  1 . 0 0 0  . 7 7 8 *  

顯 著 性 （ 雙 尾 ） . 0 1 9  . 0 0 0  .  . 0 0 0  

步 態

分 數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P e a r s o n 相 關  - . 7 1 4 *  . 9 8 5 *  . 7 7 8 *  1 . 0 0 0  

顯 著 性 （ 雙 尾 ） . 0 0 0  . 0 0 0  . 0 0 0  .  

總 分  

個 數  2 8  2 8  2 8  2 8  

* p＜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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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個人背景因素與檢測得分之多元迴歸分析  

 

    從 前 一 節 中，透 過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間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相 關 分

析，僅 能 瞭 解 各 變 項 間 具 有 一 定 的 關 係，但 仍 無 法 確 知 其 因

果 、 先 後 關 係 。因 此 ， 本 節 為 了 瞭 解 本 研 究 對 象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中 ， 各 變 項 對 「 平 衡 得 分 」、「 步 態 得 分 」 及 「 總 分 」 之 影

響，分 別 進 行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來 瞭 解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間 相 關 性 如 何 。  

    一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平 衡 得 分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由 表 4 - 3 2 得 知 各 變 項 對「 平 衡 得 分 」之 迴 歸 模 式，其 F

值 為 2 4 . 8 5 1 已 達 極 顯 著 水 準，表 示 此 4 個 變 項 對「 平 衡 得 分 」

的 解 釋 具 有 統 計 顯 著 性。另 外，每 個 自 變 項 之 變 異 數 膨 脹 值

V I F 皆 小 於 2， 表 示 各 變 項 間 不 具 有 共 線 性 問 題 。 迴 歸 方 程

式 調 整 後 判 斷 係 數（ R 2）為 . 7 7 9，表 示 各 變 項 對「 平 衡 得 分 」

總 解 釋 力 為 7 7 . 9 %。  

    各 變 項 對「 平 衡 得 分 」有 顯 著 影 響 者 ，依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β 大 小 依 次 為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β = - . 9 6 8）， 表 示 ： 需

要 柺 杖 者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低。「 疾 病 三 」（β = - . 6 2 1），表

示 ： 患 有 疾 病 三 的 老 年 人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低 。「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β = . 4 9 8），表 示：有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高 。「 過 去 有 無 運 動 」（ β = . 2 1 4）， 表 示 ： 過

去 從 事 運 動 者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高。其 中 又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對「 平 衡 得 分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可 解 釋 全 部 變 異 的

解 釋 力 達 5 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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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2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平 衡 得 分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變 項  迴 歸 係 數

B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β

T 值  變 異 數 膨

脹 值 V I F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4 . 4 2 8 - . 9 6 8 - 9 . 7 2 9 *  1 . 2 1 3

疾 病 三  - 2 . 5 1 0 - . 6 2 1 - 5 . 3 2 1 *  1 . 6 6 7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2 . 2 7 9 . 4 9 8 4 . 3 2 4 *  1 . 6 2 6

過 去 有 無 運 動  . 6 0 7 . 2 1 4 2 . 1 5 0 *  1 . 2 1 3

常 數 = 1 5 . 2 6 4   R 2  =  . 8 1 2   R 2（ a d j） =  . 7 7 9   F 值 = 2 4 . 8 5 1 *   

N = 2 8  

* p＜ . 0 5 .  

 

二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步 態 得 分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由 表 4 - 3 3 得 知 各 變 項 對「 步 態 得 分 」之 迴 歸 模 式，其 F

值 為 8 . 8 2 9 已 達 極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3 個 自 變 項 對 「 步 態 得

分 」的 解 釋 具 有 統 計 顯 著 性 。另 外 ，各 自 變 項 之 變 異 數 膨 脹

值 V I F 皆 小 於 2， 表 示 各 變 項 間 不 具 有 共 線 性 問 題 。 迴 歸 方

程 式 調 整 後 判 斷 係 數 （ R 2） 為 . 4 6 5， 表 示 各 變 項 對 「 平 衡 得

分 」 總 解 釋 力 為 4 6 . 5 %。  

    各 變 項 對「 步 態 得 分 」有 顯 著 影 響 者 ，依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β 大 小 依 次 為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β = - . 7 6 9）， 表 示 ： 需

要 柺 杖 者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低。「 疾 病 三 」（β = - . 4 5 2），表

示：患 有 疾 病 三 的 老 年 人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低。「 疾 病 五 」

（ β = . 4 8 5）， 表 示 ： 患 有 疾 病 五 的 老 年 人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高 。 其 中 又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對「 步 態 得 分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可 解 釋 全 部 變 異 的 1 9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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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3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步 態 得 分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變 項  迴 歸 係 數

B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β

T 值  變 異 數 膨

脹 值 V I F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 9 5 2 - . 7 6 9 - 4 . 5 1 2 *  1 . 4 6 7

疾 病 三  - . 4 5 2 - . 4 1 3 - 2 . 9 0 7 *  1 . 0 2 0

疾 病 五  1 . 0 0 0 . 4 8 5 2 . 8 6 3 *  1 . 4 4 6

常 數 = 1 1 . 9 5 2   R 2  =  . 5 2 5   R 2（ a d j） =  . 4 6 5   F 值 = 8 . 8 2 9 *   

N = 2 8  

* p＜ . 0 5 .  

 

    三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總 分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由 表 4 - 3 4 得 知 各 變 項 對 「 總 分 」 之 迴 歸 模 式 ， 其 F 值

為 2 6 . 0 1 9 已 達 極 顯 著 水 準，表 示 此 3 個 變 項 對「 總 分 」的 解

釋 具 有 統 計 顯 著 性。另 外，各 自 變 項 之 變 異 數 膨 脹 值 V I F 皆

小 於 2， 表 示 各 變 項 間 不 具 有 共 線 性 問 題 。 迴 歸 方 程 式 調 整

後 判 斷 係 數 （ R 2） 為 . 7 3 5， 表 示 各 變 項 對 「 平 衡 得 分 」 總 解

釋 力 為 7 3 . 5 %。  

    各 變 項 對「 總 分 」有 顯 著 影 響 者 ， 依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β 大 小 依 次 為 「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β = - . 9 2 8）， 表 示 ： 需 要 柺

杖 者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低。「 疾 病 三 」（β = - . 5 9 5），表 示 ：

患 有 疾 病 三 的 老 年 人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低 。「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β = . 5 1 2），表 示：有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其 檢 測 平

衡 時 得 分 較 高 。 其 中 又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對「 總 分 」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可 解 釋 全 部 變 異 的 5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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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4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總 分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變 項  迴 歸 係 數

B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β

T 值  變 異 數 膨

脹 值 V I F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 5 . 0 7 6 - . 9 2 8 - 8 . 5 6 4 *  1 . 1 9 9

疾 病 三  - 2 . 8 7 6 - . 5 9 5 - 4 . 8 5 2 *  1 . 5 3 5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2 . 8 0 0 . 5 1 2 4 . 0 8 0 *  1 . 6 0 7

常 數 = 2 7 . 4 7 6   R 2  = . 7 6 5   R 2（ a d j） = . 7 3 5   F 值 = 2 6 . 0 1 9 *   

N = 2 8  

* p＜ . 0 5 .  

 

 

第七節   綜合討論  

 

此 部 份 是 針 對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共 分 為 二

部 分。第 一 部 份 是 針 對 本 土 化 後 檢 測 工 具 於 施 測 時，評 分 者

所 評 出 結 果 之 探 討；第 二 部 分 是 針 對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各 項 分 析 來 做 探 討 。  

一 、 第 一 階 段 結 果 探 討  

從 第 一 階 段 結 果 中 得 知 ， 在 3 組 不 同 背 景 的 評 分 者 （ 9

位 ）對 7 位 受 試 者 進 行 檢 測 評 分 後，無 論 在 平 衡 部 分 或 步 態

部 分，大 專 組、醫 護 組 與 志 工 組 評 分 者 對 受 試 者 的 評 分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此 檢 測 工 具 並 不 會 因 為 檢 測 人 員 的 不 同 ，

而 造 成 結 果 上 有 太 大 的 差 異。此 外，透 過 更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發

現 ， 表 示 3 組 評 分 者 （ 9 位 ） 對 7 位 受 試 者 評 分 的 可 信 度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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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一 致。這 也 代 表 本 次 研 究 的 評 分 者 所 評 出 的 結 果 是 十 分 可

信 的 。  

二 、 第 二 階 段 結 果 探 討  

在 第 二 階 段 中，先 後 分 別 進 行 了 描 述 性 統 計、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 數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以 期 瞭 解 不 同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對 檢 測

得 分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及 探 討 影 響 檢 測 得 分 之 主 要 因 素 為 何 。  

（ 一 ）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獨 居 的 老 年 人 在 步 態 得 分 優 於 與 家 人 同

住 者。由 於 獨 居 的 老 年 人 必 須 自 行 料 理 生 活 起 居，故 其 在 步

態 上 ， 應 當 能 夠 應 付 一 般 生 活 所 需 ， 而 達 到 一 定 的 水 準 。  

（ 二 ）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不 需 輔 助 器 的 老 年 人 在 平 衡 得 分 與 步 態

得 分 均 優 於 使 用 柺 杖 的 老 年 人 。  

（ 三 ）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沒 有 罹 患 疾 病 的 老 年 人 在 步 態 上 之 得 分

優 於 患 有 疾 病 的 老 年 人 。  

（ 四 ） 不 同 年 齡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不 同 年 齡 之 老 年 人 分 別 在 平 衡、步 態 及

總 分 得 分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唯 有 在 平 均 數 上 均 為 較 年 輕 之 老

年 人 得 分 高 於 較 年 長 之 老 年 人，在 平 衡 部 分：6 5 - 7 4 歲（ 1 5 . 3 8）

> 7 5 - 8 4 歲 （ 1 5 . 0 0） > 8 5 歲 以 上 （ 1 4 . 2 5）。 步 態 部 分 ： 6 5 - 7 4

歲 （ 1 1 . 8 8） > 7 5 - 8 4 歲 （ 1 1 . 8 1） > 8 5 歲 以 上 （ 1 1 . 7 5）。  

（ 五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及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與 家 人 住 而 需 要 柺 杖 的 老 年 人 之 平 衡 分

數 （ 1 1 . 0 0）、 步 態 分 數 （ 1 1 . 0 0） 和 總 分 （ 2 2 . 0 0）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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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現 在 運 動 及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 現 在 有 從 事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 其 在 平 衡 、

步 態 與 總 分 得 分 上 明 顯 較 優 於 沒 有 從 事 運 動。此 外，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且 患 有 疾 病 四 的 老 年 人 ， 其 平 衡 分 數 （ 1 1 . 0 0）、

步 態 分 數 （ 1 1 . 0 0） 和 總 分 （ 2 2 . 0 0） 最 低 。  

以 上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點 均 與 一 般 常 理 相 呼 應 ， 也 再

次 印 證 了 此 檢 測 工 具 的 可 信 度 。  

（ 七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運 動 情 形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中 得 知，在 過 去 運 動 中 以 無 從 事 運 動 者 佔 最 多 數

（ 4 6 . 4 %）； 其 次 為 散 步 （ 3 2 . 1 %）。 在 現 在 運 動 中 以 散 步 佔 多

數 （ 5 3 . 6 %）； 現 在 無 從 事 運 動 者 為 （ 2 1 . 4 %）。  

在 過 去 運 動 的 部 分，與 家 人 同 住 者 較 少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 反 之 ， 對 於 參 與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 外 丹 功 、 瑜 珈 及 氣 功 ）

的 老 年 人 以 獨 居 者 較 多。相 較 於 與 家 人 同 住 的 老 年 人，獨 居 老

年 人 較 多 參 與 團 體 性 運 動 的 原 因，可 能 因 獨 居 老 年 人 擁 有 較 多

可 自 我 掌 控 的 時 間，或 因 為 其 較 喜 歡 團 體 性 的 活 動，而 選 擇 參

與 這 類 型 之 運 動；與 家 人 同 住 的 老 年 人 可 能 有 較 多 的 家 庭 聚 會

及 家 人 陪 伴 ， 所 以 相 對 的 較 少 參 與 團 體 性 的 運 動 。  

從 事 過 去 第 一 類 運 動 者 目 前 仍 以 現 在 第 一 類 運 動 項 目 為

其 從 事 運 動 之 考 量；相 同 的 情 形 分 別 出 現 於 從 事 過 去 第 二 類 運

動、第 三 類 運 動 及 第 四 類 運 動 中，意 謂 從 事 過 去 第 二 類、第 三

類、及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目 前 從 事 現 在 第 二 類、第 三 類、及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多。有 6 1 . 9 %的 老 年 人 過 去 到 現 在 所 從 事 之 運 動 項 目 並

無 改 變 ， 這 表 示 本 研 究 對 象 對 原 類 型 運 動 的 持 續 參 與 情 況 較

高 。 對 此 結 果 進 一 步 作 可 能 原 因 的 討 論 ：  

1 .可 能 本 研 究 對 象 只 熟 稔 原 本 該 類 型 運 動 的 技 能 ， 若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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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環 境 中 沒 有 學 習 其 他 類 型 運 動 的 機 會，則 可 能 產 生 上 述 的

結 果 。  

2 .或 許 周 遭 場 地 或 是 器 材 方 面 之 限 制 ， 無 法 有 機 會 讓 老

年 人 常 是 不 同 運 動 類 型 之 運 動 。  

3 .此 外 ， 醫 療 人 員 或 是 其 他 專 業 的 建 議 ， 也 會 影 響 本 研

究 對 象 是 否 參 與 該 類 型 運 動 的 持 續 性 。  

（ 八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罹 患 疾 病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中 得 知，本 研 究 對 象 在 罹 患 疾 病 方 面 之 情 形 如

下 ： 以 糖 尿 病 佔 最 多 數 （ 3 2 . 1 %）； 其 次 為 高 血 壓 （ 2 1 . 4 %）。

整 體 而 言，又 以 罹 患 心 血 管 方 面 及 內 分 泌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佔 多

數 ， 分 別 為 4 6 . 5 %及 4 2 . 8 %； 另 外 ， 沒 有 患 有 任 何 疾 病 者 為

（ 1 4 . 3 %）。  

罹 患 疾 病 與 自 認 健 康 呈 現 負 相 關，表 示 目 前 有 罹 患 疾 病

者 ， 自 己 覺 得 有 較 不 好 的 健 康 情 形 。同 樣 的 ， 罹 患 疾 病 與 平

衡 得 分 、 步 態 得 分 和 總 分 間 均 成 負 相 關 ， 這 顯 示 ： 目 前 有 罹

患 疾 病 者 ， 在 平 衡 和 步 態 上 的 表 現 較 為 不 好 ， 也 就 是 說 ， 較

可 能 會 有 發 生 跌 倒 的 危 險 。  

此 外 ， 過 去 有 運 動 和 現 在 有 運 動 均 與 罹 患 疾 病 成 負 相

關 ， 表 示 過 去 和 現 在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有 較 低 的 機 會 罹 患 疾 病 。

這 與 諸 多 研 究 之 結 果 吻 合，更 肯 定 運 動 在 預 防 醫 學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現 在 從 事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在 平 衡 得 分、步 態 得 分 和 總

分 均 較 高，表 示 現 在 有 運 動 者，在 平 衡、步 態 上 有 較 好 的 表

現 ， 也 較 不 易 有 發 生 跌 倒 的 危 險 。  

綜 合 上 述 二 點，研 究 者 就 運 動 參 與 者 的 動 機 及 運 動 對 參

與 者 的 助 益 ， 作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本 研 究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主 要 有 下 列 幾 點： 1 .為 了 健 康（ 1 0 0 %）、 2 .為 了 增 加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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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機 會 （ 3 2 . 1 %）、 3 .享 受 運 動 樂 趣 （ 2 8 . 6 %）。 由 此 可 知 ，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大 多 都 是 為 了 健 康，其 次 為 增 加 社 交 機

會 ， 從 這 點（ 為 增 加 社 交 機 會 ）可 與 上 述 第 七 點 參 與 團 體 性

活 動 的 結 果 相 互 呼 應 。  

由 於 運 動 的 參 與 者 多 數 是 為 健 康 而 從 事 運 動，但 仍 然 有

許 多 人 沒 有 正 確 的 運 動 方 式 及 觀 念，舉 例 來 說：清 晨 的 公 園

裡 ， 常 有 許 多 老 年 人 從 事 活 動 的 團 體 ， 像 是 外 丹 功 之 類 等 ；

也 許 帶 領 的 指 導 者 對 每 個 動 作 都 非 常 瞭 解，但 是 其 他 跟 著 做

動 作 的 老 人 家 們，並 不 一 定 都 清 楚 的 知 道 每 個 動 作 的 作 用 為

何，他 們 只 是 跟 著 模 仿 動 作 而 已，所 以 不 一 定 能 達 到 該 運 動

的 效 果，可 是 他 們 卻 會 認 為「 自 己 一 個 禮 拜 有 2 - 5 天 在 運 動，

因 此 我 應 該 很 健 康 」， 但 事 實 上 ， 這 些 參 與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並

非 每 個 都 是 健 康 的 。  

針 對 老 年 人 在 生 理 方 面（ 如：有 無 疾 病 或 是 身 體 狀 況 的

檢 查 結 果 等 ）與 心 理 方 面（ 如 ： 對 健 康 的 認 知 或 本 身 的 感 受

等 ）進 行 健 康 評 估。在 表 4 - 3 5 中，研 究 者 將 此 健 康 評 估 分 為

四 個 項 目，並 以 健 康 情 況 的 優 劣 依 序 作 討 論：第 1 種 情 況 中，

不 但 生 理 檢 查 為 健 康 的，在 心 理 方 面 其 本 身 的 認 知 也 是 健 康

的。第 2 種 情 況，或 許 老 年 人 因 年 齡 的 增 加 而 導 致 些 許 身 體

功 能 的 不 完 整，不 過 仍 對 日 常 生 活 沒 有 太 大 的 影 響，加 上 可

能 因 平 時 有 家 人 的 陪 伴 或 是 參 與 一 些 活 動 甚 至 團 體，使 其 認

為 本 身 是 健 康 的 。 第 3 種 情 況 ，在 生 理 檢 查 為 健 康 的 ， 但 是

卻 可 能 因 無 人 陪 伴 或 是 沒 有 生 活 樂 趣，而 導 致 本 身 自 己 認 為

是 不 健 康 的 。 第 4 種 情 況 ， 除 了 生 理 不 健 康 外 ， 連 自 己 都 認

為 自 己 是 不 健 康 的 ， 則 是 最 不 理 想 的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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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5   針 對 老 年 人 在 客 觀 與 主 觀 方 面 評 估 健 康 表  

客 觀   

生 理 健 康  生 理 不 健 康  

自 認 健 康  1  2  
主 觀  
自 認 不 健 康  3  4  

自 認 健 康 較 好 的 老 年 人 在 平 衡 、 步 態 上 有 較 高 的 得 分 。

這 也 許 無 法 解 釋 在 平 衡 和 步 態 上 表 現 較 好 的 老 年 人，其 自 認

健 康 也 較 好。因 為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健 康 與 否，不 但 是 其 擁 有 較

好 的 生 理 功 能 ， 心 理 方 面 的 因 素 也 佔 了 很 大 的 成 分 ； 因 此 ，

研 究 者 無 法 只 以 平 衡、步 態 的 總 分 高 低，去 判 讀 一 個 老 年 人

是 否 覺 得 其 健 康 或 是 不 健 康 。  

（ 九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平 衡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 各 變 項 對 「 平 衡 得 分 」 有 顯 著 影 響 者 ，

其 中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可 解 釋 全 部 變 異

的 5 4 . 0 %。  

（ 十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步 態 得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 各 變 項 對 「 步 態 得 分 」 有 顯 著 影 響 者 ，

其 中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可 解 釋 全 部 變 異

的 1 9 . 5 %。  

（ 十 一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總 分 之 探 討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 各 變 項 對「 總 分 」有 顯 著 影 響 者 ， 其 中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對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可 解 釋 全 部 變 異 的

5 1 . 0 %。  

綜 合 上 述 3 點，使 用 拐 杖 者 在 平 衡、步 態 及 總 分 上 得 分

較 低。雖 然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常 理 相 符，但 也 驗 證 了 本 次 研 究 的

可 信 度 與 確 實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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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係 以 台 中 市 北 區 6 5 歲 以 上 的 居 家 老 人 為 研 究 對

象 ， 第 一 階 段 在 探 討 本 土 化 後 T i n e t t i  A s s e s s m e n t  T o o l 於 施

測 時 評 分 者 評 分 之 差 異 性，及 考 驗 評 分 者 信 度 之 一 致 性。第

二 階 段 則 探 討，不 同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對 檢 測 得 分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以 下 針 對 研 究 目 的 及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第一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可 分 為 二 個 階 段 ， 以 下 將 分 別 作 說 明 ：  

一 、 第 一 階 段  

（ 一 ）在 平 衡 部 分 的 評 分，大 專 組、志 工 組 與 醫 護 組 間 均

無 差 異 性 。  

（ 二 ）在 步 態 部 分 的 評 分，大 專 組、志 工 組 與 醫 護 組 間 均

無 差 異 性 。  

（ 三 ） 3 組 評 分 者 （ 9 位 ） 對 7 位 受 試 者 所 評 出 的 結 果 ，

其 可 信 度 相 當 一 致 。  

二 、 第 二 階 段  

（ 一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  

1 .以 女 性 居 多 （ 6 7 . 9 %）；  

2 .年 齡 介 於 6 5 - 8 8 歲 ， 以 7 5 - 8 4 歲（ 5 7 %）佔 多 數 ， 6 5 - 7 4

歲 （ 2 8 . 6 %） 次 之 ；  

3 .收 入 方 面 以 0 - 1 0 0 0 0 0 元 佔 最 多 數 為 （ 6 7 . 9 %）；  

4 .居 住 情 形 方 面 與 家 人 同 住 者 佔 多 數（ 7 8 . 6 %），其 餘 為 獨

居 佔 （ 2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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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以 不 需 輔 助 器 佔 最 多 為（ 8 9 . 3 %），其 他 為

需 要 拐 杖 者 （ 1 0 . 7 %）；  

6 .從 事 過 去 運 動 種 類 以 第 二 類（ 爬 山、散 步 ）與 沒 有 運 動

者 最 多 （ 各 佔 4 6 . 4 %）；  

7 .現 在 所 從 事 的 運 動 型 態 以 第 二 類（ 爬 山、散 步 ）佔 最 多

（ 5 7 . 1 %）， 其 次 為 第 四 類 （ 外 丹 功 、 香 功 、 氣 功 及 甩 手 ） 佔

3 5 . 7 %；  

8 .罹 患 病 症 方 面 以 患 有 心 血 管 疾 病 者 佔 最 多 數（ 4 6 . 4 %），

其 次 是 患 有 內 分 泌 疾 病 者（ 4 2 . 9 %）；其 中，又 以 糖 尿 病 佔 最 多

數 （ 3 2 . 1 %）； 其 次 為 高 血 壓 （ 2 1 . 4 %）。  

9 .自 認 健 康 狀 況 方 面 自 己 覺 得 普 通（ 4 2 . 9 %）及 好（ 3 5 . 7 %）

者 居 多 。  

（ 二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運 動 情 形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於 過 去 與 現 在 所 從 事 運 動 類 別 及 項 目 的 情

形，在 過 去 運 動 中 以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佔 最 多（ 4 6 . 4 %）；其 次

為 散 步（ 3 2 . 1 %）。在 現 在 運 動 中 以 散 步 佔 最 多（ 5 3 . 6 %）；其

次 為 香 功（ 2 5 . 0 %）；現 在 沒 有 運 動 者 為（ 2 1 . 4 %）。本 研 究 中 ： 

1 .現 在 有 運 動 者 以 女 性 較 多 ；  

2 .與 家 人 同 住 者 較 少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  

3 .有 使 用 拐 杖 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較 多 ；  

4 .從 事 現 在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自 認 健 康 較 好 ；  

5 .從 事 過 去 第 一 、 二 、 三 、 四 類 運 動 繼 續 參 與 現 在 第 一 、

二 、 三 、 四 類 運 動 者 多 ；  

6 .過 去 無 運 動 現 在 也 無 運 動 者 較 多 ；  

7 .現 在 有 參 與 運 動 的 老 年 人，在 平 衡 與 步 態 上 的 表 現，優

於 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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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罹 患 疾 病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在 罹 患 疾 病 方 面 之 情 形 如 下：以 糖 尿 病 佔 最

多 數（ 3 2 . 1 %）；其 次 為 高 血 壓（ 2 1 . 4 %）；第 三 為 心 律 不 整 及

骨 質 疏 鬆 症 （ 各 佔 1 4 . 3 %）。 本 研 究 中 ：  

1 .有 使 用 拐 杖 者 與 罹 患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有 關 聯 。  

2 .從 事 過 去 第 四 類 運 動 者 罹 患 呼 吸 道 及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較 多 。  

3 .過 去 無 運 動 者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之 疾 病 較 少 。  

4 .罹 患 泌 尿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自 認 健 康 較 不 好 。  

5 .過 去 有 運 動 和 現 在 有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均 較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者 繳 少 罹 患 疾 病 。  

6 .現 在 從 事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在 平 衡 得 分 、 步 態 得 分 和 總 分

均 較 高，表 示 現 在 有 運 動 者，在 平 衡、步 態 上 有 較 好 的 表 現，

也 較 不 易 有 發 生 跌 倒 的 危 險 。  

（ 四 ）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分 析  

1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 獨 居 的 老 年 人 在 步

態 得 分 優 於 與 家 人 同 住 者 。  

2 .不 同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 不 需 輔 助 器 的

老 年 人 在 平 衡 與 步 態 得 分 上 均 優 於 使 用 柺 杖 者 。  

3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 沒 有 罹 患 疾 病 的 老

年 人 在 步 態 得 分 上 優 於 患 有 疾 病 者 。  

4 .不 同 居 住 情 形 及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 與

家 人 住 而 需 要 柺 杖 的 老 年 人 之 平 衡 分 數 （ 1 1 . 0 0）、 步 態 分 數

（ 1 1 . 0 0） 和 總 分 （ 2 2 . 0 0） 最 低 。  

5 .現 在 運 動 及 有 無 患 有 疾 病 四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 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且 患 有 疾 病 四 的 老 年 人，其 平 衡 分 數（ 1 1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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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態 分 數 （ 1 1 . 0 0） 和 總 分 （ 2 2 . 0 0） 最 低 。  

6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檢 測 得 分 之 探 討 ：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 各

變 項 中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對「 平 衡 得 分 」、「 步 態 得 分 」 及

「 總 分 」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第二節   建   議  

 

    本 節 將 針 對 研 究 結 果，來 對 銀 髮 族 的 平 衡 及 步 態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以 供 相 關 研 究 在 未 來 進 行 時 做 為 參 考 之 用 。  

一 、 3 組 評 分 者 對 受 試 者 評 分 的 可 信 度 相 當 一 致 ， 加 上

不 論 是 大 專 組 或 是 志 工 組 ， 均 與 醫 護 組 間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所 以 表 示 本 檢 測 工 具 在 醫 護 人 員 和 非 醫 護 人 員 之 間 沒 有 差

異 。 因 此 ， 建 議 此 檢 測 工 具 可 提 供 給 一 般 大 眾 來 使 用 ， 作 為

評 估 老 年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狀 況 的 初 步 檢 視，特 別 是 較 常 與 老 年

人 接 觸 的 ， 如 ：到 社 區 中 做 訪 視 的 社 工 ， 或 是 學 校 服 務 性 社

團 （ 如 ： 慈 青 社 等 ） 的 學 生 。  

二 、 運 動 方 面 ：本 研 究 中 ， 有 使 用 拐 杖 者 現 在 沒 有 從 事

運 動 較 多 ， 因 此 ， 可 以 針 對 這 些 使 用 拐 杖 者 ， 甚 至 行 動 更 不

方 便 的 老 年 人 ， 設 計 一 些 簡 易 的 身 體 活 動 ， 讓 他 們 的 肌 肉 、

骨 骼 及 神 經 都 能 夠 持 續 運 作 ， 也 藉 以 使 其 思 考 和 訓 練 反 應 ；

再 者，透 過 團 體 性 的 活 動，能 讓 老 年 人 有 與 他 人 接 觸 的 機 會

（ 本 研 究 對 象 中 ， 現 在 從 事 運 動 的 理 由 有 4 0 . 1 %為 增 加 社 交

活 動，僅 次 於 促 進 身 體 健 康 的 1 0 0 %），所 以 提 供 身 體 方 面 的

活 動，能 帶 給 老 年 人 上 述 這 些 益 處，這 樣 的 目 標 也 為 我 們 以

後 所 努 力 的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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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疾 病 方 面 ： 本 研 究 中 ， 患 有 糖 尿 病 （ 3 2 . 1 %） 及 高

血 壓 （ 2 1 . 4 %） 者 為 多 ， 且 本 研 究 中 罹 患 呼 吸 道 、 內 分 泌 及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者，在 檢 測 工 具 的 得 分 上 有 較 低 的 趨 勢；因

此，若 能 對 於 這 幾 個 方 面 作 個 別 的 深 入 探 討，想 必 對 老 年 人

一 定 更 有 所 助 益 。  

四、檢 測 工 具 得 分 方 面：下 述 的 研 究 對 象 在 檢 測 工 具 上

的 平 衡 得 分 較 低，年 齡 越 大 者、使 用 拐 杖 者、現 在 無 運 動 者、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之 疾 病 者、罹 患 內 分 泌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及 罹 患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 在 步 態 得 分 較 低 的 部 分 ， 使 用 拐 杖 者 、

現 在 無 運 動 者 及 罹 患 呼 吸 道 方 面 之 疾 病 者。此 外，各 變 項 中

以「 目 前 行 走 狀 況 」對「 平 衡 得 分 」、「 步 態 得 分 」及「 總 分 」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雖 然 其 結 果 與 常 理 相 符，但 也 驗 證 了 本 次

研 究 的 可 信 度 與 確 實 性 。  

因 此，建 議 有 上 述 這 些 情 形 的 老 年 人，應 該 特 別 注 意 平

日 行 動 的 狀 況 ， 因 為 得 分 越 低 代 表 著 跌 倒 的 危 險 程 度 越 高 ，

所 以 除 了 預 防 之 外，最 好 透 過 健 康 醫 療 的 診 斷 後，針 對 較 弱

的 部 分 額 外 加 強 ， 才 能 減 少 危 險 或 意 外 的 發 生 。  

 

 

第三節   後續研究  

 

一 、 不 同 背 景 評 分 者 與 不 同 地 區 受 試 者 之 研 究  

    本 研 究 針 對 大 專 生、醫 護 人 員 及 社 區 志 工 三 組 不 同 背 景

作 比 較，而 其 他 背 景 的 人 是 否 有 所 差 異；不 同 地 區 的 老 年 人

是 否 會 因 環 境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 而 有 所 差 異 ， 都 是 值 得 探 討

的 課 題 。 因 此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 可 對 此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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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運 動 處 方 的 介 入 與 老 年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關 係  

    透 過 運 動 或 是 身 體 活 動 是 否 能 增 進 老 年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能 力，因 為 年 齡 的 增 長 會 導 致 身 體 機 能 的 退 化，若 能 藉 由

運 動 來 增 進 老 年 人 的 行 動 力，不 但 能 減 少 其 發 生 危 險 或 意 外

的 可 能 ， 更 能 使 其 有 個 健 康 的 身 體 來 渡 過 晚 年 的 生 活 。 所

以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能 針 對 此 議 題 進 行 研 究 。  

三 、 罹 患 疾 病 與 老 年 人 平 衡 與 步 態 之 關 係  

    本 研 究 中 ， 使 用 拐 杖 者 在 檢 測 工 具 上 呈 現 出 較 低 的 得

分，而 加 上 使 用 拐 杖 者 與 罹 患 神 經 方 面 之 疾 病 有 關 聯，所 以

罹 患 神 經 疾 病 是 否 會 直 接 影 響 到 老 年 人 的 行 動 能 力，需 要 再

進 一 步 地 去 探 討 ； 而 罹 患 泌 尿 方 面 之 疾 病 者 自 認 健 康 較 不

好，是 否 因 其 直 接 影 響 平 日 生 活 與 作 習，所 以 本 研 究 對 象 才

覺 得 本 身 的 健 康 狀 況 較 不 好 ， 也 為 一 個 值 得 研 究 的 主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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